














第一部分 设计收费标准 

第一章 房屋建筑设计收费标准 

一、规划设计收费基价 

序号 用地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一 居住区 

1 3以下 26000  

2 3-5 22000  

3 5-10 20000  

4 10-20 18000  

5 20-30 15000  

6 30-50 12000  

7 50以上 10000  

二 城市一般地段 

1 3以下 30000  

2 3-5 28000  

3 5-10 26000  

4 10-20 22000  

5 20-30 19000  

6 30-50 16000  

7 50以上 12000  

三 城市重点地段、大型公建及周围地段 

1 城市重点地段 30000  

2 大型公建 35000  

3 主要公建及周围地段 35000  

注：1．本表部分指标参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协会发布的《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城乡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其他专项规划（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等）等其他未列之收费可参照《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

见》（附件 3）相关标准执行。 

2．规划设计计费起步基价：居住区为 10万元；城市一般地段为 12万元；城市重点地段、大型公建及

周围地段为 15 万元。城镇景观改造提升规划、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等工程量较小但规划设计要求较高项目，

按照对应计费单价 2倍计算。 

3．编制竖向规划内容，则基准价格为规划设计收费基价表乘以系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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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建筑设计收费基价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收费比例 

1 200 7.6500 3.83% 

2 500 17.7650 3.55% 

3 1,000 32.9800 3.30% 

4 3,000 88.2300 2.94% 

5 5,000 139.3150 2.79% 

6 8,000 212.1600 2.65% 

7 10,000 259.0800 2.59% 

8 20,000 481.7800 2.41% 

9 40,000 895.9000 2.24% 

10 60,000 1287.9200 2.15% 

11 80,000 1666.0850 2.08% 

12 100,000 2034.3900 2.03% 

13 200,000 3783.1800 1.89% 

14 400,000 7035.1950 1.76% 

15 600,000 10112.8750 1.69% 

16 800,000 13082.6900 1.64% 

17 1,000,000 15974.7300 1.60% 

18 2,000,000 29706.5650 1.49% 

注：1.计费额为初步设计概算（或经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估算）中涉及初步设计图评审的建筑工

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之和。 

2.计费额＞2,000,000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1.36％的收费率计算收费基价。 

3.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且＜200万元的按照 200万元计费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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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电安装设计收费基价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收费比例 

1 200 7.6500 3.83% 

2 500 17.7650 3.55% 

3 1,000 32.9800 3.30% 

4 3,000 88.2300 2.94% 

5 5,000 139.3150 2.79% 

6 8,000 212.1600 2.65% 

7 10,000 259.0800 2.59% 

8 20,000 481.7800 2.41% 

9 40,000 895.9000 2.24% 

10 60,000 1287.9200 2.15% 

11 80,000 1666.0850 2.08% 

12 100,000 2034.3900 2.03% 

13 200,000 3783.1800 1.89% 

14 400,000 7035.1950 1.76% 

15 600,000 10112.8750 1.69% 

16 800,000 13082.6900 1.64% 

17 1,000,000 15974.7300 1.60% 

18 2,000,000 29706.5650 1.49% 

注：1.计费额为初步设计概算（或经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估算）中涉及初步设计图评审的建筑工

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之和。 

2.本表机电安装类设计不含建筑弱电系统工程设计。 

3.计费额＞2,000,000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1.36％的收费率计算收费基价。 

4.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且＜200万元的按照 200万元计费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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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筑弱电系统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收费比例 

1 200 9.00 4.50% 

2 500 20.90 4.18% 

3 1,000 38.80 3.88% 

4 3,000 103.80 3.46% 

5 5,000 163.90 3.28% 

6 8,000 249.60 3.12% 

7 10,000 304.80 3.05% 

8 20,000 566.80 2.83% 

9 40,000 1054.00 2.64% 

10 60,000 1515.20 2.53% 

11 80,000 1960.10 2.45% 

12 100,000 2393.40 2.39% 

13 200,000 4450.80 2.23% 

14 400,000 8276.70 2.07% 

15 600,000 11897.50 1.98% 

16 800,000 15391.40 1.92% 

17 1,000,000 18793.80 1.88% 

18 2,000,000 34948.90 1.75% 

注：1、本表适用工程项目范围：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综合管路系统、综合布线系统、楼宇自控系统、计

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智能照明系统、综合安防系统、多媒体系统、背景音乐及广播与消防联动系统、远程

计量计费系统、视频会议、楼宇对讲系统、机房系统等。 

2.计费额为初步设计概算（或经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估算）中涉及初步设计图评审的建筑弱

电系统工程相关费用之和。 

3、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且计费额＞2,000,000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1.6%的收费率计算收费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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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一、按建筑装饰工程工程费计算设计收费基价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收费比例 

1 200 7.6500 3.83% 

2 500 17.7650 3.55% 

3 1,000 32.9800 3.30% 

4 3,000 88.2300 2.94% 

5 5,000 139.3150 2.79% 

6 8,000 212.1600 2.65% 

7 10,000 259.0800 2.59% 

8 20,000 481.7800 2.41% 

9 40,000 895.9000 2.24% 

10 60,000 1287.9200 2.15% 

11 80,000 1666.0850 2.08% 

12 100,000 2034.3900 2.03% 

13 200,000 3783.1800 1.89% 

注：1.＞200000万元的，由发包人与设计人双方协商确定设计费。 

2.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且＜200万元的按照 200万元计费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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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建筑装饰工程设计面积计算设计收费基价 

单位：元/㎡ 

项目类别 I级收费标准 II级收费标准 III级收费标准 

酒店 85 170 340 

商业 68 127.5 187 

办公 68 102 153 

展陈 170 255 357 

文体 68 102 153 

餐饮 85 170 340 

娱乐 85 170 340 

交通 51 85 144.5 

医疗 51 85 144.5 

住宅 127.5 382.5 850～1020 

会所 255 425 850～1020 

工业 30 60 150 

注：1.如业主指定设计师，则按照上述报价上浮 10%～20%。 

2.项目分类可参照以下说明： 

酒店类：各类星级酒店、精品酒店、主题酒店、度假酒店和快捷酒店等。 

商业类：购物中心、商业步行街、大中型商场、超级市场及专卖、零售商店等。 

办公类：办公楼、企业总部、银行及金融机构办公楼、各类写字楼等。 

展陈类：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规划馆、科技馆、展览馆等 

文体类：会议中心、图书馆、影剧院、音乐厅、体育场馆、学校、宗教建筑等。 

餐饮类：宴会厅、餐厅、咖啡厅、茶馆、连锁餐饮店等。 

娱乐类：主题娱乐空间、健身、养生、酒吧、洗浴中心、歌舞厅等。 

交通类：机场航站楼、轨道交通站房、长途汽车站、水岸空间等。 

医疗类：医院、门诊楼、住院部及综合医疗场所，各类康复中心、养老院等。 

住宅类：各类住宅、公寓、别墅、四合院等居住空间。 

会所类：各类会所、商住展示样板间房等。 

工业类：工业厂房、仓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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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政交通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一、市政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收费比例 

1 200 9.4500 4.73% 

2 500 21.9450 4.39% 

3 1,000 40.7400 4.07% 

4 3,000 108.9900 3.63% 

5 5,000 172.0950 3.44% 

6 8,000 262.0800 3.28% 

7 10,000 320.0400 3.20% 

8 20,000 595.1400 2.98% 

9 40,000 1106.7000 2.77% 

10 60,000 1590.9600 2.65% 

11 80,000 2058.1050 2.57% 

12 100,000 2513.0700 2.51% 

13 200,000 4673.3400 2.34% 

14 400,000 8690.5350 2.17% 

15 600,000 12492.3750 2.08% 

16 800,000 16160.9700 2.02% 

17 1,000,000 19733.4900 1.97% 

18 2,000,000 36696.3450 1.83% 

注：1.计费额为初步设计概算（或经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估算）中涉及初步设计图评审的建筑工

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之和。 

2.计费额＞2,000,000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1.68％的收费率计算收费基价。 

3.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且＜200万元的按照 200万元计费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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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运输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收费比例 

1 200 9.4500 4.73% 

2 500 21.9450 4.39% 

3 1,000 40.7400 4.07% 

4 3,000 108.9900 3.63% 

5 5,000 172.0950 3.44% 

6 8,000 262.0800 3.28% 

7 10,000 320.0400 3.20% 

8 20,000 595.1400 2.98% 

9 40,000 1106.7000 2.77% 

10 60,000 1590.9600 2.65% 

11 80,000 2058.1050 2.57% 

12 100,000 2513.0700 2.51% 

13 200,000 4673.3400 2.34% 

14 400,000 8690.5350 2.17% 

15 600,000 12492.3750 2.08% 

16 800,000 16160.9700 2.02% 

17 1,000,000 19733.4900 1.97% 

18 2,000,000 36696.3450 1.83% 

注：1.计费额为初步设计概算（或经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估算）中涉及初步设计图评审的建筑工

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之和。 

2.计费额＞2,000,000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1.68％的收费率计算收费基价。 

3.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且＜200万元的按照 200万元计费额计算。 

4.轨道交通以单个车站、单个区间、单个系统工程费为计费额。轨道交通收费基价也可参考《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设计概算编制办法》，按工程费用（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等之和）

的 3.5%～4.0%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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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信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收费比例 

1 200 9.0 4.50% 

2 500 20.9 4.18% 

3 1000 38.8 3.88% 

4 3000 103.8 3.46% 

5 5000 163.9 3.28% 

6 8000 249.6 3.12% 

7 10000 304.8 3.05% 

8 20000 566.8 2.83% 

9 40000 1054.0 2.64% 

10 60000 1515.2 2.53% 

11 80000 1960.1 2.45% 

12 100000 2393.4 2.39% 

13 200000 4450.8 2.23% 

14 400000 8276.7 2.07% 

15 600000 11897.5 1.98% 

16 800000 15391.4 1.92% 

17 1000000 18793.8 1.88% 

18 2000000 34948.9 1.75% 

注：1.计费额为施工图预算（或经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估算、初步设计概算）中涉及设计图纸的

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等工程费用之和。 

2.通信杆塔设计收费比例统一按照 14.5%比例计取。 

3.计费额＞2,000,000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1.6％的收费率计算收费基价。 

4.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且＜200万元的按照 200万元计费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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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线综合设计收费基价 

 

管线综合设计收费基价表 

单位：万元/（根·千米） 

序号 设计阶段 成本基价 备注 

1 规划或方案 0.5  

2 施工图设计 1.0  

注：1.单项委托管线综合成本基价低于 8 万元，按 8万元计算。 

2.管线综合设计费＝管线综合设计收费基价×管线综合设计附加系数。 

 

管线综合设计附加系数信息表 

 

序号 工程设计条件 附加系数 备注 

1 管线累计＞7根 1.1  

2 改造道路管线综合 1.1  

3 管线交叉平均每公里累计＞15次 1.2  

4 道路路口平均间距＜300 米 1.2  

注：附加系数根据具体情况可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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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专项设计成本信息 

序号 
建筑面积(万平

方米) 
综合交通调查 

交通影响评价报

告 
交通组织设计 

1 ≤2 5 15 12 

2 5 10 20 16 

3 10 10 30 24 

4 20 20 40 32 

5 50 20 100 80 

6 100 30 150 120 

7 200 30 200 160 

8 500 40 250 200 

9 1000 40 300 240 

10 ≥2000 50 400 320 

注：1.建筑面积指建设项目的总建筑面积（包括地上和地下建筑面积）。建筑面积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

采用直线内插法查询专项咨询成本。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的按 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算。 

2.综合交通调查、交通组织设计等收费也可参照《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相关标准执行。 

3.轨道交道设施现状评估（轨道交道保护范围内第三方安全评估报告）可参考《城市规划设计计费

指导意见》的交通专项调查计费标准执行。 

4. 其他上表未列之交通专项设计，可参考《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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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一、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收费比例 

1 200 9.4500 4.73% 

2 500 21.9450 4.39% 

3 1,000 40.7400 4.07% 

4 3,000 108.9900 3.63% 

5 5,000 172.0950 3.44% 

6 8,000 262.0800 3.28% 

7 10,000 320.0400 3.20% 

8 20,000 595.1400 2.98% 

9 40,000 1106.7000 2.77% 

10 60,000 1590.9600 2.65% 

11 80,000 2058.1050 2.57% 

12 100,000 2513.0700 2.51% 

13 200,000 4673.3400 2.34% 

14 400,000 8690.5350 2.17% 

15 600,000 12492.3750 2.08% 

16 800,000 16160.9700 2.02% 

17 1,000,000 19733.4900 1.97% 

18 2,000,000 36696.3450 1.83% 

注：1.计费额为初步设计概算（或经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估算）中涉及初步设计图评审的园林绿

化相关的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之和。 

2.计费额＞2,000,000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1.68％的收费率计算收费基价。 

3.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且＜200万元的按照 200万元计费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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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他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一、岩土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类别 I级 II级 III级 

地基

处理 

对地基基础变形无严格要

求的建筑物，工程地质条件

简单，地下水条件简单，对

施工影响轻微 

对地基基础变形有一定要

求的建统物，工程地质条件

较复杂，地下水条件较复

杂，对施工影响较严重 

对地基基础变形有严格

要求的建筑物；工程地质

条件复杂，地下水条件复

杂，对施工影响严重 

基坑

支护 

基坑深度 H≤6.0m，破坏后

果不严重，工程地质条件简

单，地下水条件简单，对施

工影响轻微 

基坑深度 6.0m＜H≤

12.0m，破坏后果严重，工

程地质条件较复杂，地下水

条件较复杂，对施工影响较

严重 

基坑深度 H＞12.0m，破坏

后果很严重，工程地质条

件复杂，地下水条件复

杂，对施工影响严重 

施工

降水 

外墙轴线内包面积 F≤

1000㎡，单层地下水，渗

透系数 0.5m/d<K≤20m/d，

降水深度 S△≤7.0m，对工

程环境的影响无严格要求，

辅助工程措施简单 

外墙轴线内包面积 1000㎡

＜F≤2000㎡，双层地下

水，渗透系数 0.5m/d＜K≤

50m/d，降水深度 7.0m＜S△

≤13.0m，对工程环境的影

响有一定要求，辅助工程措

施较复杂 

外墙轴线内包面积 F＞

2000 ㎡，多层地下水，渗

透系数 K≤0.5m/d或 K＞

50m/d，降水深度 S△＞

13.0m，对工程环境的影

响有严格要求，辅助工程

措施复杂 

 

 

岩土工程概算额（万元）  

 

收费基价（万元） 

复杂程度 

10 50 100 500 1000 2000 

I级 0.64 2.8 5.4 23 43 78 

II级 0.75 3.3 6.3 27 50 92 

III级 0.86 3.8 7.2 31 58 106 

注：1. 岩土工程设计是指根据工程性质和技术要求，现场踏勘，收集分析已有资料，调查周边建筑物及地

下管线情况；编制岩土设计文件，绘制施工图，提出试验、检测和监测方案；配合施工，解决施工中的设

计问题。 

2. 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岩土工程设计收费不足 0.5万元，按照 0.5万元计算收费； 

3.岩土工程概算额＞2000 万元时，I 级按照费率 3.5%、Ⅱ级按照费率 4.5%、Ⅲ级按照费率 5.0%计

算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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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物探实物工作收费基价表 

序

号 
项 目 

计费 

单位 
收费基价 （元） 

1 

浅 

层 

地 

震 

 

反射

或折

射法 

敲击 

检波

点·炮 

18 

爆

炸 

陆地 25 

水

面 

布

点 

顺流 45 

横穿 220 

水

底 

布

点 

顺流 130 

横穿 260 

定位费、爆炸震源费等另计 

2 

地

质

地

震

映

像 

点测 点 18 

连续 

km 

14400 

水上 21600 

3 

面

波

勘

探 

探 

测 

深 

度 

D(m) 

D≤10 

点 

1800 

10＜D≤20 2520 

20＜D≤30 3240 

30＜D≤50 4320 

D＞50 5760 

4 

电 

法 

勘 

探 

电极距 L（m） 
电测

深 

中间

梯度 

四

极 

联

剖 
偶极 

L≤100 260 15 30 50 35 

100＜L≤200 330 20 40 55 40 

200＜L≤400 500 25 50 60 50 

400＜L≤600 760 30 60 80 70 

600＜L≤800 950 35    

L＞800 1200 40    

测点距 L (m) 
自电、梯度

单独测量 

自电、梯度同时 

测量 

L≤5 15 25 

5＜L≤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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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计费 

单位 
收费基价 （元） 

10＜L≤20 30 40 

L≤30 40 50 

高密度电法按电测深相应基价乘以 0.8的附加调整系数 

激发极化法按地面电法相应基价乘以 2.4的附加调整系数 

充电法按自电相应基价乘以 1.2的附加调整系数 

5 

磁 

法 

勘 

探 

测点距 L (m)  Ⅰ级精度 
Ⅱ级精

度 
Ⅲ级精度 

L＜10 

点 

6 4 3 

10＜L≤20 8 6 5 

20＜L≤50 9 8 6 

L＞50 14 12 10 

6 

声频大

地、 

甚低频电

磁法 

按磁法 I级精度基价乘以 2.0的附加调整系数，不足 3个组日按 3个

组日计 

7 
大地电磁

法 

深度 

D(m) 

D≤3000 

点 

2160 

D＞3000 3600 

8 
核磁共振

找水 

深度 

D(m) 

D≤100 4320 

D＞100 5760 

在测点 200m范围内如增加测点，增加测点费用的附加调整系数为 0.5 

9 
层析成像

（CT） 

弹性波 
检波

点·炮 
20 

电磁波 射线对 14 

10 
地质 

雷达 

工作方式  工程勘探 路面质量 

点测 点 20 20 

连续 Km 13500 6300 

探测深度＞10m，附加调整系数为 1.3；不足 4个组日按 4个组日计 

11 瞬变电磁 外框边长（m） 

10 

测点 

216 

20 360 

50 720 

100 2160 

200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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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计费 

单位 
收费基价 （元） 

12 
微重力勘

探 

点距 L(m) 

L≤5 27 

5＜

L≤20 
36 

20＜

L≤50 
54 

不足 4个组日按 4个组日计 

13 
地下管线

探测 

管线种类  简单 中等 复杂 

电缆（电力、通讯等） 

km 

1800 3600 6300 

金属管道 2250 4500 7200 

非金属管道 2700 5400 9000 

下水道（有窨井） 1350 2700 5400 

盲探管线 m2 1.0 1.5 3.0 

困难类别见表 2.4-1；不足 3个组日按 3个组日计算收费；测量费用、

软件平台与建库费用另计 

14 
地下管线

泄漏探测 

漏水点探测 

km 

3600 

输油、输气管漏点 4500 

供电、通讯电缆泄漏点 3600 

防腐层完整性 3600 

不足 3个组日按 3个组日计 

15 地基刚度 

垂直向自由振动 

参

数·次 

1440 

水平向自由振动 2160 

垂直向强迫振动 3600 

水平回转向强迫振动 4500 

扭转向强迫振动 6300 

试坑开挖、模拟基础制作等费用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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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基价 （元） 

16 
测 

井 

电 测 井 

m 

23 

水文测井 27 

孔内电视 45 

孔内摄影 

点 

41 

测井斜 108 

井壁取芯 108 

井 温、井

径测量 

深度 

D(m) 

D≤100 14 

100＜

D≤300 

27 

300＜

D≤500 

32 

D＞500 45 

17 

钻

孔

波

速

测

试 

深度 D(m)  单孔法 跨孔法 

D≤15 

m 

135 189 

15＜D≤30 162 243 

30＜D≤50 216 297 

测试深度＞50m,每增加 20m，按前一档收费基价乘以 1.3 的附加调整系

数；不足 2 个组日按 2 个组日计算收费 

18 

场

地

微

振

动

(常

时

微

动) 

频 

率 

域 

地面 

点 

4500 

孔深

D(m) 

D≤20 5400 

20＜D≤50 6300 

D＞50 9000 

频

域

与

幅

值

域 

地面 7200 

孔深

D(m) 

D≤20 8100 

20＜D≤50 9900 

D＞50 14400 

地面与孔中同时观测地面与孔中同时观测，附加调整系数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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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物探方法在地形、障碍、干扰条件复杂，可以乖以附加调整系数的做

出规定。工程物探地形、障碍条件分类见下表： 

工程物探地形、障碍条件分类表 

类别 Ⅰ Ⅱ Ⅲ Ⅳ 

地形类别 

说明 
地形平坦 地形起伏≤10º 地形起伏≤25º 地形起伏>10º 

障碍类别 

说明 
开阔 

杂草、旱地 

农作物 

村庄、树林、沟

渠、陡坎、水田、

沼泽、冻土、接

地条件差、房屋

密集 

滩涂、荆棘、灌

木丛、电磁、振

动等其他干扰 

上表Ⅱ类可乖以 1.2左右的附加调整系数，Ⅳ可乖以不超过 3.0 的附加调整

系数，具体计算可参考下表： 

工程物探实物工作附加调整系数 

序

号 
项目 

附加调整系数 
计算方法 

Ⅰ Ⅱ Ⅲ Ⅳ 

1 地形 

附加高速系

数，适用于除

管线探测外

的其他物探

方法 

0 0.2 0.5 1 
附加系数=1+地形

系数+障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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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利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比例 

1 200 9.00 4.50% 

2 500 20.90 4.18% 

3 1,000 38.80 3.88% 

4 3,000 103.80 3.46% 

5 5,000 163.90 3.28% 

6 8,000 249.60 3.12% 

7 10,000 304.80 3.05% 

8 20,000 566.80 2.83% 

9 40,000 1,054.00 2.64% 

10 60,000 1,515.20 2.53% 

11 80,000 1,960.10 2.45% 

12 100,000 2,393.40 2.39% 

13 200,000 4,450.80 2.23% 

14 400,000 8,276.70 2.07% 

15 600,000 11,897.50 1.98% 

16 800,000 15,391.40 1.92% 

17 1,000,000 18,793.80 1.88% 

18 2,000,000 34,948.90 1.75% 

注：1.计费额为初步设计概算（或经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估算）中涉及初步设计图评审的建筑工

程费、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费、金属结构及安装工程费、临时工程费之和。 

2.计费额＞2,000,000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1.68％的收费率计算收费基价。 

3.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且＜200万元的按照 200万元计费额计算。 

4.水利工程专项专题设计报告，包括不限于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水土保持工程、环境保护工程等。专

项专题报告编制费用另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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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化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收费比例 

1 200 9.00  4.50% 

2 500 20.00  4.00% 

3 1,000 31.50  3.15% 

4 3,000 90.00  3.00% 

5 5,000 120.00  2.40% 

6 8,000 160.00  2.00% 

7 10,000 184.00  1.84% 

8 20,000 210.00  1.05% 

注：1.信息化类项目主要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投资建设、租用或购买的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工程、软件

系统开发、系统集成、信息技术服务等项目。 

2.计费额为初步设计概算（或经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估算）中涉及初步设计图评审的建筑工

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之和。 

3.信息化项目中若包括多年度租赁和运营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的，对应设计费计费额为：首年租赁及运

营费按 100%，后续年份租赁及运营费按 30%纳入设计费计费额。 

4.可依据项目设计深度分阶段取费，只完成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按工程设计费 60%计取。 

5.项目计费额＞20000万元的，可由发包人与设计人双方协商确定设计费。 

6.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且＜200万元的按照 200万元计费额计算。 

7.信息化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也可参照《广东省电子政务工程造价指导书》有关设计服务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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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区规划师服务项目设计收费基价 

地区规划师服务收费基价表 

＜100 公顷的部分计费单价［万元/（公顷*年）］ 

重点城市设计区域 0.5 

非重点城市设计区域 0.3 

100 公顷≤项目面积＜300 公顷的部分计费单价［万元/（公顷*年）］ 

重点城市设计区域 0.45 

非重点城市设计区域 0.25 

大于等于 300 公顷≤项目面积部分计费单价［万元/（公顷*年）］ 

重点城市设计区域 0.40 

非重点城市设计区域 0.20 

注：1.小于 100 公顷的项目以 100 公顷计算。 

2.如项目范围包括重点区域和非重点区域，且总面积小于 100 公顷，以重点区域、非重

点区域所占总面积的比例乘以两者各自 100 公顷面积的收费计算总价。 

3.如项目范围包括重点区域和非重点区域，且有一类区域小于 100 公顷的，该区域直接

乘以单价计费，不以 100 公顷为最小计算面积。 

4.地区规划师收费以每年每公顷收费单价，乘以服务范围面积，乘以服务年限来计算，

考虑工程难度附加系数因素。年限以项目需求而定，一般服务期限为 3 年及以上。 

5.区域交通规划师服务收费基价，可参考《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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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筑师负责制项目设计收费基价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收费比例 

1 100 7.7000 7.70% 

2 200 15.2000 7.60% 

3 500 36.4000 7.28% 

4 1000 68.8000 6.88% 

5 3000 190.8000 6.36% 

6 5000 309.0000 6.18% 

7 8000 473.6000 5.92% 

8 10000 585.0000 5.85% 

9 20000 1106.0000 5.53% 

10 40000 1936.0000 4.84% 

11 60000 2838.0000 4.73% 

12 80000 3720.0000 4.65% 

13 100000 4590.0000 4.59% 

14 200000 8860.0000 4.43% 

15 400000 17080.0000 4.27% 

16 600000 25080.0000 4.18% 

17 800000 32960.0000 4.12% 

18 1000000 40800.0000 4.08% 

19                                                      2000000 79000.0000 3.95% 

注：1.建筑师负责制包含的工作内容：规划策划、报批报建、设计及设计管理、招标管理、采购管理、投

资控制管理、施工管理、竣工验收、评先创优等项目建设提供全过程管理服务，并对质量、安全、进度、

投资、合同、信息、行政审批、技术审查等承担相关责任。 

2.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且＜100万元的按照 100万元计费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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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勘察收费标准 

一、勘察测绘（测量）成本信息 

工作项目 计量单位 
单价（元） 

简单 中等 复杂 

控制点测量：GNSS点 点 4700 6400 8000 

控制点测量：导线点 点 1500 2000 3000 

控制点测量：图根点 点 120 150 200 

水准测量 千米 1000 1500 2000 

1：200地形测绘 幅 2200 3300 4200 

1：500地形测绘 幅 9400 14000 20000 

1：1000地形测绘 幅 16000 28000 40000 

1：2000地形测绘 幅 28000 46000 73000 

水域地形测绘 调整系数 在陆域收费基价上附加调整系数为 2.8 

建筑群区地形测绘 调整系数 在陆域收费基价上附加调整系数为 2.0 

线路纵横断面测量 千米 2700 4000 6000 

水上线路纵横断面测

量 
调整系数 在陆域收费基价上附加调整系数为 3.5 

管线探测 千米 5000 7000 10000 

线路定线 千米 6000 7000 12500 

土石方测量 点 已清表：60 未清表：80 水上：120 

建筑物平面图测绘 平方米 9 10 12 

建筑物立面图测绘 平方米 5 6 8 

建筑物、管线放线 件/4 点 3300，不足 4点按一件计算 

规划道路定线 千米 4600 5800 7100 

规划定桩测量 件/4 点 4400，不足 4点按一件计算 

钻孔点放样（含复测） 点 已清表：200 未清表：300 水上：500 

悬高测量 点 100 150 200 

洞室测量 千米 4000 6500 10000 

无人机数据采集 平方公里 
精度 10cm：

10000 

精度 5cm：

18000 

精度 2cm：

30000 

三维模型重建 平方公里 
精度 10cm：

6000 

精度 5cm：

12000 

精度 2m：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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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项目 计量单位 
单价（元） 

简单 中等 复杂 

正射影像图 平方公里 
精度 10cm：

6000 

精度 5cm：

8000 

精度 2cm：

10000 

RTK控制点测量 平方公里 3点：6000 4点：8000 5点：10000 

涵洞调查 组日 3000 

树木调查 组日 3000 

零星测量（小型工程

测量） 
组日 4265 

摄影测量 组日 8000～10000 

注：1.勘察费（测绘、测量、钻探、原位测试及勘察试验等）按实物工作量计算。勘察费不包括以下费用：

办理工程勘察相关许可及购买钻探场地资料费用；拆除障碍物、开挖以及修复地下管线费用；修通至作业

现场道路、接通电源、水源以及平整场地费用；水上作业用船、排、平台以及水监费用；因场地原因勘探

设备、人员多次进场费用；勘察作业大型机具搬运费用；青苗、树木以及水域养殖赔偿费用等。若发生以

上费用的，则由发包人另行支付。水利水电工程勘察作业准备费按工程勘察收费基价的 15%-20%计算收费。 

2. 摄影测量可以按照组日计费，也可以按照无人机数据采集、三维模型重建、正射影像图、RTK控制

点测量单个或者累加计算收费，其中： 

（1）摄影测量测区面积最小以 1平方公里起算，不足 1 平方公里按照 1平方公里计算。超过 1平方公

里按实际测量面积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2）带状系数：长度/宽度比大于 2.5倍的带状测区，整体单价增加 30%； 

（3）高温、高寒、高原、大高差系数：凡在高寒（≤-0℃）、高温（≥35℃）、高原（海拔≥2000

米）、大高差（自然地形高差≥100米）地区进行野外飞行任务，外业测绘单价增加 10%； 

（4）全组合系数：同一项目如需要无人机数据采集、生产三维模型、正射影像图、RTK控制点测量全

组合服务内容，整体单价减 10%； 

（5）如摄影测量按照组日标准计费，形成三维模型按照 1.5的系数进行调整。 

3. RTK控制点测量收费也可参考 2002年《测绘工程产品价格》（国测财字[2002]3号）第 8页全球定

位系统（GPS）测量中外业观测的 E级点收费标准进行计算。 

4.勘察人提供工程勘察文件的标准份数为 4 份。发包人要求增加勘察文件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

印制勘察文件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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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岩土勘察钻探成本信息 

场地类别（单价：元/米） 
场地 

勘察 

路线工程（道路、

桥梁、给排水管

网、水利堤岸、

综合管廊、城市

轨道交通等） 

隧道 

工程 

边坡 

工程 
 

土层（粉土、填土、砂土、黏

性土、全风化和强风化岩） 
490 637 828.1 637 

各类场

地水上

钻探，

勘察钻

探费在

原场地

基础上

乘水深

系数 

填石（混凝土、填石、漂卵石） 1100 1430 1859 1430 

岩层Ⅰ（中、

微风化厚度 h

≤10m 以内） 

泥岩、粉砂岩、

中粗砂岩等 
880 1144 1487 1144 

灰岩、花岗岩、

砾岩、页岩等 
1100 1430 1859 1430 

岩层Ⅱ（中、

微风化厚度

10＜h≤20m

以内） 

泥岩、粉砂岩、

中粗砂岩等 
1056 1373 1785 1373 

灰岩、花岗岩、

砾岩、页岩等 
1320 1716 2230.8 1716 

岩层Ⅲ（中、

微风化厚度

20＜h≤30m

以内） 

泥岩、粉砂岩、

中粗砂岩等 
1267 1648 2142 1648 

灰岩、花岗岩、

砾岩、页岩等 
1584 2059.2 2676.96 2059.2 

岩层Ⅳ（中、

微风化厚度

30＜h≤50m

以内） 

泥岩、粉砂岩、

中粗砂岩等 
每增加 20米按照上一级乘以 1.2的系数 

灰岩、花岗岩、

砾岩、页岩等 

注：1.钻探费用包含报告编制（8 套）、标准贯入试验、常规室内土工试验、岩石抗压试验、土、水腐蚀

性分析等常规试验费用及后期服务（不含长驻工地）、税金。同时，以上钻探费用不包含需要进行的三轴

试验、现场直剪、振动三轴等特殊项目费用和专家评审费、施工图第三方技术审查费以及青苗费用、CBR

试验、水上钻探的船租费、海事费及航道费等。 

2. 常规室内试验：包括岩土层基本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参数，如重度、孔隙比、含水量、 稠度指标、

压缩系数、土层抗剪强度参数、岩石单轴抗压强度、水土腐蚀性分析等。 

3.同一个场地，按各自钻探对象确定勘察收费标准。利用已有钻探资料，按基价 50%计算报告编制费。 

4.采取单层、双层或三层套管跟进钻探钻孔，钻探费用在原基础上分别乘以套管系数 1.5、1.8、2.0。

同时，夜间施工钻孔，钻探费用在原基础上乘以夜间施工系数 2.0。 

5.水深系数：水深 10 米以内的水上钻探取 1.8、水深 10～20 米的水上钻探取 2.5、水深超过 20 米的

水上钻探取 3.0。大江、大河、海上钻探等特大项目可根据工程规模、个性化需求和复杂度等实际情况另

行商定水深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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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勘察原位试验成本信息 

项目 单位 单价（元） 

重型动力触探（轻型/重型/超重型） 米 200/490/705 

静力触探试验（单桥/双桥/多桥） 米 220/336/450 

十字板剪切试验 点 532 

抽水试验 单孔/群孔 100000/150000 

压水试验 段次 3000～5000 

注水试验 段次 800～1500 

波速测试 孔 3000 

管波测试 孔 5000 

孔内电视 孔 5000 

注：1.勘察费（测绘、测量、钻探、原位测试及勘察试验等）按计费额计算，则参考《市政工程投资估算

编制办法》，按照计费额的 0.8%～1.1%计取，其初步勘察及详细勘察的计费额可根据勘察场地及要求，另

行协商各自占比。其中： 

计费额为初步设计概算（或经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估算）中涉及初步设计图评审的建筑工程

费、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之和。 

2.设计前期的其它检测试验（如旧路检测、旧桥检测）收费可参考《关于印发〈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

政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收费指导价（第一批）〉和〈广东省既有房屋建筑安全性鉴定收费指导价〉的通知 》

（穗建检协[2015]8号）等相关规定执行。 

3.勘察人提供工程勘察文件的标准份数为 4份。发包人要求增加勘察文件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

印制勘察文件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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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利工程勘察收费基价 

水利工程勘察收费基价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计费额 收费基价 比例 

1 200 9.00 4.50% 

2 500 20.90 4.18% 

3 1,000 38.80 3.88% 

4 3,000 103.80 3.46% 

5 5,000 163.90 3.28% 

6 8,000 249.60 3.12% 

7 10,000 304.80 3.05% 

8 20,000 566.80 2.83% 

9 40,000 1,054.00 2.64% 

10 60,000 1,515.20 2.53% 

11 80,000 1,960.10 2.45% 

12 100,000 2,393.40 2.39% 

13 200,000 4,450.80 2.23% 

14 400,000 8,276.70 2.07% 

15 600,000 11,897.50 1.98% 

16 800,000 15,391.40 1.92% 

17 1,000,000 18,793.80 1.88% 

18 2,000,000 34,948.90 1.75% 

注：1.计费额为初步设计概算（或经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估算）中涉及初步设计图评审的建筑工

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之和。 

2.水利工程勘察收费基价不包括以下费用：办理工程勘察相关许可，以及购买有关资料费；拆除障碍

物，开挖以及修复地下管线费；修通至作业现场道路，接通电源、水源以及平整场地费；勘察材料以及加

工费；水上作业用船、排、平台以及水监费；勘察作业大型机具搬运费；青苗、树木以及水域养殖物赔偿

费等。若发生以上费用的，则另行支付。 

3.计费额＞2,000,000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1.7％的收费率计算收费基价。 

4.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且＜200万元的按照 200万元计费额计算。 

5.勘察人提供工程勘察文件的标准份数为 4 份。发包人要求增加勘察文件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

印制勘察文件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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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信工程勘察收费基价 

通信管道及光电缆线路工程勘察收费基价表 

序号 项目 长度（公里） 计费基价（单位：元） 内插值（元/公里） 

1 通信管道 

L≤0.2 1000 起价 

0.2<L≤1.0 1000 3200 

1.0<L≤3.0 3560 2733 

3.0<L≤5.0 9026 1867 

5.0<L≤10.0 12760 1467 

10.0<L≤50.0 20095 1200 

L>50.0 68095 1200 

2 

埋式光(电)缆线

路、架空光(电)

缆线路 

L≤1.0 2500 起价 

1.0<L≤50.0 2500 1140 

50.0<L≤200.0 58360 990 

200.0<L≤1000.0 206860 900 

L>1000.0 926860 830 

3 

管道光(电)缆线

路、市内架空光

(电)缆线路 

L≤1.0 2000 起价 

1.0<L≤10.0 2000 1530 

10.0<L≤50.0 15770 1130 

L>50.0 60970 1000 

注：1.勘察费＝通信管道及光电缆线路工程勘察收费基价×通信工程勘察附加系数。 

2.勘察人提供工程勘察文件的标准份数为 4份。发包人要求增加勘察文件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

印制勘察文件工本费。 

 

传输系统工程光纤测试费基价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计费基价（单位：元） 

1 传输系统工程光纤测试 光缆中继段 6500 

注：1.勘察费＝传输系统工程光纤测试费基价×通信工程勘察附加系数。 

2.勘察人提供工程勘察文件的标准份数为 4份。发包人要求增加勘察文件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

印制勘察文件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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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勘察收费基价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计费基价（单位：元） 

1 移动通信宏基站 站 4250 

2 移动通信微基站 站 3400 

3 骨干微波站 跳 6500 

4 接入微波站 跳 4250 

5 桥隧分布系统 公里 2500 

6 场馆分布系统 万平方米 1000 

7 通信杆塔及基础 站 4250 

注：1.勘察费＝无线通信勘察收费基价×通信工程勘察附加系数。 

2.勘察人提供工程勘察文件的标准份数为 4份。发包人要求增加勘察文件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

印制勘察文件工本费。 

通信工程勘察附加系数信息表 

通信工程多方联合共建

勘察附加调整系数 

共建方数量 系数值 

2 1.1 

3 1.15 

4或以上 1.2 

通信管线工程高速公路

加调整系数 
—— 1.25 

注：附加系数根据具体情况可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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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其他 

一、第三方技术咨询服务成本信息 

初步设计第三方技术评审基本服务成本计费基价 

项目 计费基价标准 

概算投资额（万元） 
1500 及

以下 

1500～

3000 

3000～

10000  

10000～

15000  

15000以

上 

初步设计第三方技术评审基

本服务成本计费基价（万元） 
3 3～6 6～10 10～15 20 

注：1.“概算投资额”为初步设计概算（或经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投资估算）中涉及初步设计图评审的建

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之和。概算投资额＜1500万元的按照 1500万元概算投资额计算，

且初步设计第三方技术评审基本服务成本计费基价不低于 3万元。 

    2.“初步设计第三方技术评审基本服务成本计费基价”是组织第三方技术评审单位实际发生的成本(含税

金)，概算投资额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插法进行测算。 

    3.初步设计第三方技术评审收费＝初步设计第三方技术评审基本服务成本计费基价×调整系数（专业调整

系数×复杂调整系数×附加调整系数×地区调整系数)。 

4.本表只包含一次初步设计第三方技术评审基本服务成本计费基价，完成后的初步设计变更第三方技术评

审成本按工作量由双方协商解决。 

5.对初步设计第三方技术评审的后评价可按照上述收费的 30%计取。 

6.方案阶段第三方技术咨询基本服务成本可参考上表计取。 

7.设计全过程第三方技术咨询服务可按概算投资额的 0.4%～0.7%计取，具体取费率可按工程项目的性质、

规模、难易程度以及服务的工作范围，由双方在上述取费幅度内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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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图第三方技术审查基本服务成本基数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概算投资额（万元） 
施工图第三方技术审查基

本服务成本基数（万元） 
收费比例 备注 

1 1000及以下 5.0 0.50%   

2 3000 8.1 0.27%   

3 5000 12.8 0.26%   

4 8000 19.5 0.24%   

5 10000 22.8 0.23%   

6 20000 42.5 0.21%   

7 40000 79.0 0.20%   

8 60000 113.5 0.19%   

9 80000 146.8 0.18%   

10 100000 179.3 0.18%   

11 200000 318.2 0.16%   

12 400000 591.8 0.15%   

13 600000 850.7 0.14%   

14 800000 1100.5 0.14%   

15 1000000 1343.7 0.13%   

16 2000000 2498.8 0.12%   

17 5000000 6061.8 0.12%   

18 10000000 11812.8 0.12%   

注：1.“概算投资额”为经过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中涉及施工图第三方技术审查的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

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之和。 

    2.“施工图第三方技术审查基本服务成本基数”(含税金)是施工图第三方技术审查单位实际发生的成本(含

税金)的采样分析数据，概算投资额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插法进行测算。岩土工程勘察〔含基坑

支护、地基处理设计)文件第三方技术审查，以标准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的 6.5%计取。 

    3.施工图第三方技术审查收费＝施工图第三方技术审查收费基×调整系数（专业调整系数×复杂调整系数

×附加调整系数×地区调整系数）。 

    4.当概算投资额≤1000万元时，按 5 万元计取施工图第三方技术审查基本服务成本。 

    5.当概算投资额＞1000000元时，按概算投资额 1.18‰计施工图第三方技术审查基本服务成本。 

    6.本表只包含首次第三方技术审查成本，审查完成后的设计变更第三方技术审查成本另计。 

7.对施工图第三方技术审查的后评价可按照上述收费的 30%计取。 

31



第三方设计技术优化基本服务成本基数表 

单位：万元 
类别 计费基准 计费基价标准 备注 

重新设计 同类新建项目 
基本设计收费标准×

40% 
 

局部优化设计 节省造价   

其

中 

建筑专业 

≤100万 5万元  

＞100万 节省造价的 5%～10%  

结构专业 

≤100万 10万元  

＞100万 节省造价的 10%～20%  

设备专业 

≤100万 3万元  

＞100万 节省造价的 3%～5%  

市政及交通运输

专业 

≤100万 5万元  

＞100万 节省造价的 5%～10%  

通信及信息化专

业 

≤100万 5万元  

＞100万 节省造价的 5%～10%  

园林绿化专业 

≤100万 3万元  

＞100万 节省造价的 3%～5%  

水利专业 

≤100万 5万元  

＞100万 节省造价的 5%～10%  

概预算优化 按照概预算编制收费的 20%计取  

注：1.节省造价是指参照当前信息价计算的初步设计概算或施工图预算相应部分的工程费（建筑工程费、

安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等）对比原设计图纸计算的初步设计概算或施工图预算相应部分的工程

费。 

2.上表具体取值由发包人和设计人根据设计工作量协商确定。因提出结构安全问题或合理化建议（例

如：增加净高，减少梁高）而导致的造价增加不属于节省造价，相应增加咨询服务费应根据实际工作量由

双方协商确定。 

3.上表其他未列之专业，可按照相应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 5%～10%计取。建筑专业局部优化设计如含

方案优化设计则每个项目另加方案设计费 3万元。 

4.重新设计的概预算按新项目计算编制收费。 

5.对第三方技术设计优化的后评价可按照上述收费的 30%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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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勘察、设计直接人工成本与综合成本信息 

人员等级 
直接人工成本 

（元/人工日） 

人工日法综合成

本系数 
备注 

教授（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建筑）师 
2679 2.75 

 

高级工程（建筑）师 2083 2.45   

工程（建筑）师或审

查员 
1765 2.15   

初级技术人员及其他 1176 2.00   

注：1.“直接人工成本”是指建筑、市政勘察和设计（含施工图第三方技术审查服务）过程中人员的工

资、津贴、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支出。 

    2.“人工日”是参照《全国建筑设计劳动(工日)定额》的劳动管理指标与相关规定而定。 

    3.“人工日法综合成本系数”是考虑直接人工成本以外的企业其他成本(含税金)等因素的影响，反

映不同等级技术人员直接人工成本与企业综合成本的比例关系。 

    4.本表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的勘察、设计服务（含设计文件和

岩土工程勘察文件的评审、审查、咨询）等，以及驻场等相关技术服务。  

5.本导则其他未列勘察收费标准之项，可参照《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2002]10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水利、水电、电力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勘察收费暂行规定》的

通知（发改价格【2006】1352号）和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

（计价格【1999】1283号）等有关规定。 

6.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发

改投资规〔2019〕515 号），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酬金可在项目投资中列支，也可根据所包含的具体服

务事项，通过项目投资中列支的投资咨询、招标代理、勘察、设计、监理、造价、项目管理等费用进行

支付。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酬金在项目投资中列支的，所对应的单项咨询服务费用不再列支。投资者或

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工程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咨询服务的范围、内容和期限等与咨询单位确定服务酬

金。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酬金可按各专项服务酬金叠加后再增加相应统筹管理费用计取，也可按人工成

本加酬金方式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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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

肥
工

程
等

1.
00

设
计

基
准

价

硬
质

铺
装

、
苗

木
种

植
、

景
观

建
筑

、
构

筑
物

、
景

观
墙

体
、

围
墙

、
小

品
、

微
地

形
、

水
景

、
室

外
灯

光
、

景
观

给
排

水
、

背
景

音
乐

、
附

属
设

施
等

；
人

防
工

程
，

以
及

人
防

疏
散

干
道

、
支

干
道

及
人

防
连

接
通

道
等

人
防

配
套

工
程

等

1.
10

设
计

基
准

价

系
数

名
称

房
屋

建
筑

及
装

饰
装

修
、

机
电

安
装

市
政

公
用

园
林

绿
化

、
人

防

一
、

专
业

调
整

系
数

建
筑

市
政

工
程

三
、

勘
察

、
设

计
调

整
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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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街
区

及
场

区
内

部
道

路
，

支
路

、
次

干
路

工
程

及
附

属
工

程
，

城
市

快
速

路
、

城
市

主
干

道
、

城
市

环
路

，
广

场
工

程
、

停
车

场
及

附
属

工
程

，
汽

车
试

验
场

工
程

、
城

市
智

能
交

通
工

程
等

0.
90

设
计

基
准

价

城
市

桥
梁

、
隔

声
屏

、
立

交
桥

、
高

架
桥

、
人

行
天

桥
、

人
行

地
下

通
道

、
涵

洞
工

程
、

隧
道

工
程

、
互

通
式

立
体

交
叉

工
程

、
（

含
地

铁
工

程
、

轻
轨

工
程

、
单

轨
、

有
轨

电
车

、
磁

浮
工

程
）

等

1.
10

设
计

基
准

价

水
库

、
水

利
枢

纽
1.
20

设
计

基
准

价

水
闸

、
泵

站
，

Ⅰ
、

Ⅱ
级

堤
防

工
程

1.
00

设
计

基
准

价

其
他

水
利

工
程

0.
80

设
计

基
准

价

等
级

I级
（

一
般

）
房

屋
建

筑
及

装
饰

装
修

、
机

电
安

装

1.
小

型
工

程
；

2.
功

能
单

一
、

技
术

要
求

简
单

的
小

型
公

共
建

筑
；

3.
高

度
＜

24
米

的
一

般
公

共
建

筑
工

程
；

4.
小

型
仓

储
建

筑
工

程
；

5.
简

单
的

设
备

用
房

及
其

他
配

套
用

房
工

程
；

6.
简

答
的

建
筑

环
境

设
计

及
室

外
工

程
；

7.
相

当
于

二
星

级
酒

店
及

以
下

标
准

的
住

宅
（

含
别

墅
）

、
会

所
、

办
公

楼
、

商
场

、
餐

厅
、

影
剧

院
、

歌
舞

厅
、

游
乐

场
、

图
书

馆
、

博
物

馆
、

文
化

馆
、

体
育

场
馆

、
客

运
站

、
医

院
、

航
空

港
、

商
业

空
间

等
室

内
装

修
工

程

0.
85

设
计

基
准

价

水
闸

、
泵

站
，

Ⅰ
、

Ⅱ
级

堤
防

工
程

城
市

道
路

工
程

城
市

立
交

、
桥

梁
、

隧
道

工
程

、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工

程

城
市

交
通

运
输

工
程

水
利

工
程

水
库

、
水

利
枢

纽

其
他

水
利

工
程

二
、

复
杂

调
整

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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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市
政

公
用

1.
小

型
工

程
；

2.
庭

院
内

燃
气

管
道

工
程

；
3.

一
般

给
排

水
地

下
管

线
（

管
径

DN
＜

1.
0米

，
无

管
线

交
叉

）
工

程
；

4.
小

型
垃

圾
中

转
站

，
简

易
堆

肥
工

程
；

5.
供

热
小

区
管

网
（

二
级

网
）

工
程

设
计

基
准

价

园
林

绿
化

、
人

防

1.
小

型
工

程
；

2.
一

般
标

准
的

道
路

绿
化

工
程

；
3.

片
林

、
风

景
林

等
工

程
；

4.
人

防
疏

散
干

道
、

支
干

道
及

人
防

连
接

通
道

等
人

防
配

套
工

程

设
计

基
准

价

城
市

道
路

工
程

1.
小

型
工

程
；

2.
场

区
内

部
道

路
及

附
属

工
程

设
计

基
准

价

城
市

立
交

、
桥

梁
、

隧
道

工
程

1.
小

型
工

程
；

2.
单

孔
跨

径
为

5～
20

米
或

多
孔

跨
径

总
长

为
8～

30
米

（
含

30
米

）
的

桥
梁

；
3.

长
度

3千
米

以
内

的
敞

开
式

隔
声

屏
；

4.
总

长
＜

10
00

米
，

水
深

＜
15

米
，

单
孔

跨
径

为
30

～
50

米
的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简
支

梁
，

30
～

50
米

的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连

续
箱

梁
等

桥
梁

工
程

；
5.

地
质

构
造

简
单

，
长

度
＜

50
0米

的
隧

道
工

程

设
计

基
准

价

0.
85

等
级

I级
（

一
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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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I级
（

一
般

）
水

利
工

程

1.
小

型
工

程
；

2.
丘

陵
、

山
区

、
沙

漠
地

区
的

建
筑

物
投

资
之

和
与

建
设

项
目

中
所

有
建

筑
物

投
资

之
和

的
比

例
＜

30
%

的
引

调
水

建
筑

物
工

程
；

3.
丘

陵
、

山
区

、
沙

漠
地

区
渠

道
管

线
长

度
之

和
与

建
设

项
目

中
所

有
渠

道
管

线
长

度
之

和
的

比
例

＜
30

%的
引

调
水

渠
道

管
线

工
程

；
4.

堤
防

等
级

Ⅴ
级

的
河

道
治

理
建

（
构

）
筑

物
及

河
道

堤
防

工
程

；
5.

灌
区

田
间

工
程

；
6.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
7.

设
计

复
杂

程
度

赋
分

值
之

和
为

－
20

～
20

的
水

库
工

程

0.
85

设
计

基
准

价
（

赋
分

值
计

算
参

考
《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收
费

标
准

》
有

关
约

定
）

II
级

（
较

复
杂

）
房

屋
建

筑
及

装
饰

装
修

、
机

电
安

装

1.
中

型
工

程
；

2.
技

术
要

求
较

复
杂

或
有

地
区

性
意

义
的

小
型

公
共

建
筑

工
程

；
3.

高
度

24
～

50
米

的
一

般
公

共
建

筑
工

程
；

4.
仿

古
建

筑
、

一
般

标
准

的
古

建
筑

、
保

护
性

建
筑

以
及

地
下

室
建

筑
工

程
；

5.
中

型
仓

储
建

筑
工

程
；

6.
一

般
标

准
的

建
筑

环
境

设
计

及
室

外
工

程
；

7.
三

星
级

酒
店

及
相

当
于

三
星

级
酒

店
标

准
的

住
宅

（
含

别
墅

）
、

会
所

、
办

公
楼

、
商

场
、

餐
厅

、
影

剧
院

、
歌

舞
厅

、
游

乐
场

、
图

书
馆

、
博

物
馆

、
文

化
馆

、
体

育
场

馆
、

客
运

站
、

医
院

、
航

空
港

、
商

业
空

间
等

室
内

装
修

工
程

1.
00

设
计

基
准

价

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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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市
政

公
用

1.
中

型
工

程
；

2.
城

市
调

压
站

，
瓶

组
站

，
＜

50
00

户
气

化
站

、
混

气
站

，
＜

50
0立

方
米

储
配

站
工

程
；

3.
城

区
内

给
排

水
管

线
，

一
般

地
下

管
线

（
管

径
DN

＜
1.

0米
，

有
管

线
交

叉
）

，
＜

1立
方

米
/秒

加
压

泵
站

，
简

单
构

筑
物

工
程

；
4.

＞
10

0吨
/天

的
大

型
垃

圾
中

转
站

，
垃

圾
填

埋
场

、
机

械
化

快
速

堆
肥

工
程

；
5.

≤
20

00
千

瓦
的

小
型

换
热

站
工

程

1.
00

设
计

基
准

价

园
林

绿
化

、
人

防

1.
中

型
工

程
；

2.
一

般
标

准
的

道
路

绿
化

工
程

；
3.

片
林

、
风

景
林

等
工

程
；

4.
防

护
级

别
为

四
级

及
以

下
同

时
建

筑
面

积
＜

10
00

0平
方

米
的

人
防

工
程

设
计

基
准

价

城
市

道
路

工
程

1.
中

型
工

程
；

2.
城

市
街

区
道

路
及

附
属

工
程

；
3.

支
路

、
次

干
路

工
程

及
附

属
工

程
；

4.
面

积
≤

60
00

平
方

米
的

公
交

站
场

设
计

基
准

价

1.
00

等
级

II
级

（
较

复
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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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城
市

立
交

、
桥

梁
、

隧
道

工
程

1.
中

型
工

程
；

2.
单

孔
跨

径
为

20
～

40
米

（
含

20
米

）
或

多
孔

跨
径

总
长

为
30

～
10

0米
的

桥
梁

；
3.

长
度

大
于

3千
米

的
敞

开
式

隔
声

屏
；

4.
简

单
城

市
立

交
桥

、
梁

式
结

构
人

行
天

桥
、

人
行

地
下

通
道

及
涵

洞
工

程
；

5.
总

长
≥

10
00

米
，

水
深

≥
15

米
，

单
孔

跨
径

为
30

～
50

米
的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简
支

梁
，

30
～

10
0米

的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连

续
箱

梁
等

桥
梁

工
程

；
6.

地
质

构
造

简
单

，
长

度
在

50
0米

～
10

00
米

的
隧

道
工

程

设
计

基
准

价

水
利

工
程

1.
中

型
工

程
；

2.
丘

陵
、

山
区

、
沙

漠
地

区
的

建
筑

物
投

资
之

和
与

建
设

项
目

中
所

有
建

筑
物

投
资

之
和

的
比

例
在

30
%

～
60

%的
引

调
水

建
筑

物
工

程
；

3.
丘

陵
、

山
区

、
沙

漠
地

区
渠

道
管

线
长

度
之

和
与

建
设

项
目

中
所

有
渠

道
管

线
长

度
之

和
的

比
例

在
30

%～
60

%的
引

调
水

渠
道

管
线

工
程

；
4.

堤
防

等
级

Ⅲ
、

Ⅳ
级

的
河

道
治

理
建

（
构

）
筑

物
及

河
道

堤
防

工
程

；
5.

设
计

复
杂

程
度

赋
分

值
之

和
为

－
20

～
20

的
水

库
工

程

设
计

基
准

价
（

赋
分

值
计

算
参

考
《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收
费

标
准

》
有

关
约

定
）

1.
00

等
级

II
级

（
较

复
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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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房
屋

建
筑

及
装

饰
装

修
、

机
电

安
装

1.
大

型
工

程
；

2.
技

术
要

求
复

杂
或

具
有

经
济

、
文

化
、

历
史

等
意

义
的

省
（

市
）

级
中

小
型

公
共

建
筑

工
程

；
3.

高
度

≥
50

米
的

公
共

建
筑

工
程

；
4.

四
星

级
酒

店
及

相
当

于
四

星
级

酒
店

标
准

的
高

档
住

宅
（

含
别

墅
）

、
会

所
、

办
公

楼
、

商
场

、
餐

厅
、

影
剧

院
、

歌
舞

厅
、

游
乐

场
、

图
书

馆
、

博
物

馆
、

文
化

馆
、

体
育

场
馆

、
客

运
站

、
医

院
、

航
空

港
、

商
业

空
间

等
室

内
装

修
工

程
等

，
特

殊
声

学
装

修
工

程
；

5.
高

标
准

的
古

建
筑

、
保

护
性

建
筑

和
地

下
建

筑
工

程
；

6.
高

标
准

的
建

筑
环

境
设

计
和

室
外

工
程

；
7.

应
急

抢
险

及
灾

害
治

理
类

设
计

基
准

价

市
政

公
用

1.
大

型
工

程
；

2.
城

市
超

高
压

调
压

站
，

市
内

管
线

及
加

压
站

，
穿

、
跨

越
管

网
，

≥
50

00
户

气
化

站
、

混
气

站
，

≥
50

0立
方

米
储

配
站

、
门

站
、

气
源

厂
、

加
气

站
工

程
；

3.
大

型
复

杂
给

排
水

管
线

，
市

政
管

网
，

大
型

泵
站

、
水

闸
等

构
筑

物
，

净
水

厂
，

污
水

处
理

厂
工

程
；

4.
垃

圾
系

统
工

程
及

综
合

处
理

与
利

用
、

焚
烧

工
程

；
5.

锅
炉

房
、

穿
、

跨
越

供
热

管
网

，
＞

20
00

千
瓦

换
热

站
工

程
；

6.
海

底
排

污
管

网
，

海
水

取
排

水
、

淡
化

及
水

处
理

工
程

；
7.

应
急

抢
险

及
灾

害
治

理
类

设
计

基
准

价

等
级

1.
15

II
I级

（
复

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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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园
林

绿
化

、
人

防

1.
大

型
工

程
；

2.
高

标
准

的
城

市
重

点
道

路
绿

化
工

程
；

3.
高

标
准

的
景

区
、

公
共

建
筑

环
境

、
企

事
业

单
位

与
居

住
区

的
绿

化
工

程
；

4.
公

园
、

度
假

村
、

高
尔

夫
球

场
、

广
场

、
街

心
花

园
、

园
林

小
品

、
屋

顶
花

园
、

室
内

花
园

等
绿

化
工

程
；

5.
防

护
级

别
为

三
级

及
以

上
或

者
建

筑
面

积
≥

10
00

0平
方

米
的

人
防

工
程

；
6.

应
急

抢
险

及
灾

害
治

理
类

设
计

基
准

价

城
市

道
路

工
程

1.
大

型
工

程
；

2.
城

市
主

干
道

、
快

速
路

、
轻

轨
、

广
场

、
停

车
场

工
程

；
3.

面
积

＞
60

00
平

方
米

的
公

交
站

场
；

公
共

交
通

专
用

道
、

客
运

交
通

枢
纽

，
快

速
公

交
系

统
（

BR
T）

4.
应

急
抢

险
及

灾
害

治
理

类

设
计

基
准

价

等
级

1.
15

II
I级

（
复

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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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等
级

II
I级

（
复
杂
）

城
市
立
交
、
桥
梁

、
隧
道
工
程
、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工
程

1.
大
型
工
程
；

2.
单
孔
跨
径
为
40
米
以
上
或
多
孔
跨
径
总
长
为
10
0

米
以
上
的
桥
梁
；

3.
封
闭
式
隔
声
屏
；

4.
非
梁
式
结
构
的
人
行
天
桥
，
城
市
高
架
桥
；

5.
全
苜
蓿
叶
型
、
双
喇
叭
型
、
枢
纽
型
等
各
类
独
立

的
互
通
式
立
体
交
叉
工
程
；

6.
单
孔
跨
径
50
米
以
上
的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简
支
梁
，

跨
径
10
0米

以
上
的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连
续
梁
或
钢

构
，
拱
桥
，
斜
拉
桥
，
地
锚
式
悬
索
桥
，
自
锚
式
悬

索
桥
，
新
型
桥
梁
；

7.
长
度
≥
50
0米

或
开
挖
跨
度
≥
10
米
的
隧
道
工
程

、
浅
埋
暗
挖
隧
道
；

8.
现
状
桥
梁
拆
除
、
维
修
加
固
工
程
；

9.
隧
道
工
程
的
维
修
加
固
、
改
扩
建
、
升
级
改
造
工

程
；

10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工
程
（
含
地
铁
工
程
、
轻
轨
工

程
、
单
轨
、
有
轨
电
车
）
；

11
.应

急
抢
险
及
灾
害
治
理
类

1
.1
5

设
计
基
准
价

［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工
程

（
磁
浮
工
程
）
复
杂
调

整
系
数
为
1
.3
］

等
级

II
I级

（
复
杂
）

水
利
工
程

1.
大
型
工
程
；

2.
丘
陵
、
山
区
、
沙
漠
地
区
的
建
筑
物
投
资
之
和
与

建
设
项
目
中
所
有
建
筑
物
投
资
之
和
的
比
例
＞
60
%

的
引
调
水
建
筑
物
工
程
；

3.
丘
陵
、
山
区
、
沙
漠
地
区
管
线
长
度
之
和
与
建
设

项
目
中
所
有
渠
道
管
线
长
度
之
和
的

比
例
＞
60
%的

引
调
水
渠
道
管
线
工
程
；

4.
堤
防
等
级
Ⅰ
、
Ⅱ
级
的
河
道
治
理
建
（
构
）
筑
物

及
河
道
堤
防
工
程
；

5.
护
岸
、
防
波
堤
、
围
堰
、
人
工
岛
、
围
垦
工
程
，

城
镇
防
洪
、
河
口
整
治
工
程
；

6.
设
计
复
杂
程
度
赋
分
值
之
和
≥
20
的
水
库
工
程

1
.1
5

设
计
基
准
价

（
赋
分
值
计
算
参
考

《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收
费

标
准
》
有
关
约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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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装
配

式
建

筑
设

计
0.

10
～

0.
30

装
配

式
建

筑
部

分
设

计
基

准
价

（
或

设
计

基
准

价
×

装
配

式
建

筑
设

计
面

积
/

总
建

筑
面

积
）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
BI

M）
技

术
应

用
（

含
CI

M平
台

、
BI

M正
向

设
计

）
0.

20
～

0.
50

设
计

基
准

价
（

或
参

考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

BI
M）

技
术

应
用

费
用

基
价

表
）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
BI

M）
技

术
应

用
设

计
咨

询
顾

问
0.
10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
BI

M）
技

术
应

用
基

准
价

国
家

级
奖

项
、

证
书

或
奖

章
0.
05

设
计

基
准

价

省
级

、
部

级
类

别
各

奖
项

的
最

高
奖

、
证

书
或

奖
章

0.
02

设
计

基
准

价

市
级

或
等

同
市

级
类

别
各

奖
项

的
最

高
奖

、
证

书
或

奖
章

0.
01

设
计

基
准

价

创
新

设
计

（
新

技
术

、
新

工
艺

、
新

设
备

、
新

方
法

）

省
、

部
级

国
家

级

三
、

附
加

调
整

系
数

（
如

单
独

计
费

，
则

对
应

附
加

调
整

系
数

为
调

整
系

数
；

如
非

单
独

计
费

则
为

复
合

计
费

，
附

加
调

整
系

数
为

1+
X，

其
中

X为
对

应
调

整
系

数
）

装
配

式
建

筑
设

计

市
级

或
等

同
市

级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
BI

M）
技

术
应

用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
BI

M）
技

术
应

用
咨

询
顾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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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设
计

咨
询

0.
10

～
0.

30
设

计
基

准
价

（
或

者
建

安
投

资
0
.
5
%

～
0.

8
%
）

设
计

牵
头

工
程

总
承

包
（

EP
C）

0.
10

～
0.

20
设

计
基

准
价

（
或

者
建

安
投

资
0.

55
%～

0
.6

%
）

两
个

勘
察

、
设

计
及

两
个

以
上

勘
察

、
设

计
联

合
体

总
体

协
调

0.
05

勘
察

、
设

计
基

准
价

绿
色

建
筑

基
本

级
0.
01

设
计

基
准

价
［

 或
者

1
0
万

元
+
0
.
8

元
/平

方
米

×
（

建
筑

面
积

-2
万

平
方

米
)
］

绿
色

建
筑

一
星

级
0.
05

设
计

基
准

价
［

 或
者

20
万

元
+
1
元

/
平

方
米

×
（

建
筑

面
积

-2
万

平
方

米
)
］

绿
色

建
筑

二
星

级
0.
10

设
计

基
准

价
［

 或
者

3
0
万

元
+
1
.
2

元
/平

方
米

×
（

建
筑

面
积

-2
万

平
方

米
)
］

绿
色

建
筑

三
星

级
，

以
上

主
要

指
美

国
LE

ED
绿

色
建

筑
认

证
、

德
国

DG
NB

绿
色

建
筑

认
证

等
0.
20

设
计

基
准

价
［

 或
者

4
0
万

元
+
1
.
5

元
/平

方
米

×
（

建
筑

面
积

-2
万

平
方

米
)
］

工
程

总
承

包
（

设
计

牵
头

）

基
本

级

主
体

勘
察

、
设

计
协

调

一
星

级

绿
色

建
筑

设
计

二
星

级

三
星

级
及

以
上

建
设

过
程

第
三

方
设

计
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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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设
计

策
划

、
设

计
前

期
分

析
、

概
念

性
策

划
设

计
、

开
发

策
略

0.
05

～
0.

10

设
计

基
准

价
［

 或
者

不
低

于
6
0
万

/
个

（
参

考
《

城
市

规
划

设
计

计
费

指
导

意
见

》
）

］

地
区

规
划

师
、

区
域

交
通

规
划

师
负

责
规

划
工

程
0.

10
～

0.
30

设
计

基
准

价

工
程

量
清

单
、

清
单

预
算

编
制

0.
06

～
0.

10
设

计
基

准
价

施
工

图
预

算
编

制
0.
10

设
计

基
准

价

竣
工

图
编

制
0.
08

设
计

基
准

价

采
用

标
准

设
计

或
者

复
用

、
基

础
重

新
设

计
0.

30
～

0.
40

设
计

基
准

价
（

设
计

复
用

主
要

指
已

设
计

完
成

项
目

的
设

计
成

果
或

图
纸

，
在

做
适

当
修

改
后

用
于

其
他

项
目

的
设

计
）

城
市

立
交

、
桥

梁
、

隧
道

通
过

地
下

管
网

密
集

区
的

工
程

0.
10

设
计

基
准

价

现
状

桥
梁

、
隧

道
维

修
加

固
(含

安
全

设
施

维
修

加
固

)、
景

观
桥

梁
（

含
景

观
人

行
天

桥
）

1.
00

设
计

基
准

价

应
急

抢
险

及
灾

害
治

理
类

工
程

设
计

0.
50

设
计

基
准

价

古
建

筑
、

仿
古

建
筑

、
保

护
性

建
筑

、
景

观
建

筑
等

0.
30

～
0.

60
设

计
基

准
价

设
计

复
用

或
基

础
重

新
设

计
（

单
独

计
费

）

应
急

抢
险

及
突

发
灾

害
治

理
类

工
程

设
计

工
程

量
清

单
或

清
单

预
算

编
制

地
区

规
划

师
、

区
域

交
通

规
划

师
难

度
调

整

城
市

立
交

、
桥

梁
、

隧
道

工
程

设
计

古
建

筑
、

仿
古

建
筑

、
保

护
性

建
筑

等
设

计

桥
梁

、
隧

道
维

修
加

固
(含

安
全

设
施

维
修

加
固

)、
景

观
桥

梁
（

含
景

观
人

行
天

桥
）

前
期

设
计

策
划

(总
体

规
划

设
计

)

编
制

工
程

施
工

图
预

算

编
制

竣
工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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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建
筑

智
能

化
0.

10
～

0.
30

弱
电

系
统

设
计

概
算

基
准

价

室
内

装
修

0.
50

室
内

装
修

设
计

概
算

基
准

价

机
电

设
备

二
次

深
化

0.
20

～
0.

30
室

内
装

修
设

计
概

算
基

准
价

室
内

家
具

、
陈

设
艺

术
0.

10
～

0.
30

室
内

装
修

设
计

概
算

基
准

价

建
筑

环
境

艺
术

照
明

0.
20

～
0.

30
室

内
装

修
设

计
概

算
基

准
价

建
筑

室
内

标
识

系
统

0.
10

室
内

装
修

设
计

概
算

基
准

价

特
殊

声
学

装
修

2.
00

声
学

装
修

设
计

概
算

基
准

价

建
筑

物
结

构
检

测
及

鉴
定

30
元

/平
方

米
单

独
计

费
，

综
合

费
用

图
纸

复
核

2.
8元

/平
方

米
单

独
计

费
，

不
足

1
0
0
0

平
方

米
按

10
0
0
平

方
米

计

图
纸

恢
复

10
元

/平
方

米
单

独
计

费
图

纸
恢

复

建
筑

物
结

构
检

测
及

鉴
定

智
能

建
筑

弱
电

系
统

设
计

建
筑

室
内

装
修

设
计

建
筑

环
境

艺
术

照
明

设
计

图
纸

复
核

机
电

设
备

专
业

二
次

深
化

设
计

室
内

家
具

、
陈

设
艺

术
设

计

建
筑

标
识

系
统

设
计

装
饰

装
修

工
程

特
殊

声
学

装
修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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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海
绵

城
市

0.
10

～
0.

30

扣
除

建
（

构
）

筑
物

基
底

外
场

地
设

计
概

算
基

准
价

［
 或

者
3万

元
+
0
.
5
元

/平
方

米
×

（
场

地
面

积
-5

00
0平

方
米

)
］

改
扩

建
和

技
术

改
造

0.
10

～
0.

40
设

计
基

准
价

信
息

化
类

设
计

、
工

程
信

息
化

软
件

开
发

类
设

计
0.

10
～

0.
30

设
计

基
准

价

区
域

型
TO

D、
城

市
型

TO
D、

社
区

型
TO

D三
大

类
型

建
设

项
目

0.
30

～
0.

50
设

计
基

准
价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工
程

0.
10

～
0.

40
设

计
基

准
价

涉
及

水
和

垃
圾

处
理

、
隧

道
等

自
动

化
要

求
更

高
的

无
人

值
守

项
目

，
且

弱
电

系
统

较
多

0.
30

～
0.

50
设

计
基

准
价

引
调

水
渠

道
或

管
线

、
河

道
堤

防
工

程
0.
85

设
计

基
准

价

灌
区

田
间

工
程

0.
25

设
计

基
准

价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0.
70

设
计

基
准

价

河
道

治
理

及
引

调
水

工
程

建
筑

物
、

构
筑

物
工

程
1.
30

设
计

基
准

价

气
温

（
以

当
地

气
象

台
、

站
的

气
象

报
告

为
准

）
≥

35
°

C或
者

≤
-1

0°
C条

件
下

勘
察

0.
20

勘
察

基
准

价

河
道

治
理

及
引

调
水

工
程

建
筑

物
、

构
筑

物
工

程

改
扩

建
和

技
术

改
造

建
设

项
目

灌
区

田
间

工
程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海
绵

城
市

专
项

设
计

引
调

水
渠

道
或

管
线

、
河

道
堤

防
工

程

市
政

工
程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工
程

水
利

工
程

设
计

信
息

化
类

设
计

、
工

程
信

息
化

软
件

开
发

类
设

计

TO
D类

建
设

项
目

设
计

勘
察

作
业

（
气

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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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海
拔

高
程

60
0～

90
0m

地
区

工
程

勘
察

0.
10

勘
察

基
准

价

海
拔

高
程

90
1～

12
00

m地
区

工
程

勘
察

0.
20

勘
察

基
准

价

海
拔

高
程

12
01

～
15

00
m地

区
工

程
勘

察
0.
30

勘
察

基
准

价

海
拔

高
程

15
01

m以
上

地
区

工
程

勘
察

0.
40

勘
察

基
准

价
（

附
加

系
数

也
可

由
发

包
人

与
勘

察
人

协
商

确
定

）

一
个

或
一

条
坝

址
或

坝
线

一
个

或
一

条
比

较
0.
70

勘
察

基
准

价

三
个

或
三

条
坝

址
或

坝
线

三
个

或
三

条
比

较
1.
30

勘
察

基
准

价

引
水

线
路

两
条

以
上

比
较

0.
25

勘
察

基
准

价

岩
溶

地
区

勘
察

0.
70

勘
察

基
准

价

河
床

覆
盖

层
厚

度
＞

60
m

1.
10

地
震

设
防

烈
度

≥
8度

1.
10

～
1.

20

高
坝

勘
察

＞
25

0m
1.
10

深
埋

长
隧

洞
埋

深
＞

10
00

m，
长

度
＞

8k
m

1.
20

线
路

两
条

以
上

勘
察

1.
05

～
1.

50
勘

察
基

准
价

地
震

设
防

烈
度

海
拔

高
程

90
1～

12
00

m

水
利

工
程

勘
察

　
海

拔
高

程
15

01
m以

上

引
水

线
路

比
较

岩
溶

地
区

线
路

勘
察

高
坝

勘
察

深
埋

长
隧

洞

坝
址

或
坝

线
比

较

河
床

覆
盖

层
厚

度

海
拔

高
程

60
0～

90
0m

勘
察

作
业

（
海

拔
高

程
）

海
拔

高
程

12
01

～
15

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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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广
州

、
深

圳
、

东
莞

、
佛

山
1.
15

设
计

基
准

价
，

深
圳

市
地

区
调

整
系

数
可

在
此

基
础

上
适

当
上

浮
不

超
过

1
0
%

珠
海

、
中

山
、

惠
州

1.
00

设
计

基
准

价

汕
头

、
揭

阳
、

江
门

、
清

远
，

梅
州

，
阳

江
，

湛
江

，
茂

名
，

肇
庆

，
河

源
、

潮
州

、
汕

尾
等

其
余

城
市

0.
85

设
计

基
准

价

注
：

1.
设

计
单

位
提

供
设

计
文

件
标

准
份

数
：

初
步

设
计

、
总

体
给

设
计

及
各

类
专

项
研

究
等

分
别

为
10

份
，

施
工

图
设

计
、

施
工

图
预

算
、

竣
工

图
等

分
别

为
8份

。
建

设
单

位
要

求
增

加
设

计
文

件
份

数
的

，
由

建
设

单
位

另
行

支
付

印
刷

文
件

工
本

费
。

  
  

2.
设

计
收

费
＝

工
程

设
计

收
费

基
准

价
×

调
整

系
数

（
专

业
调

整
系

数
×

复
杂

调
整

系
数

×
附

加
调

整
系

数
×

地
区

调
整

系
数

)。
  

  
3.

附
加

调
整

系
数

：
如

单
独

计
费

，
则

对
应

附
加

调
整

系
数

为
调

整
系

数
；

如
非

单
独

计
费

则
为

复
合

计
费

，
附

加
调

整
系

数
为

1+
X，

其
中

X为
对

应
调

整
系

数
。

一
线

地
区

四
、

地
区

调
整

系
数

三
线

及
以

下
地

区

二
线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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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工
业

建
筑

、
民

用
建

筑
和

公
共

建
筑

房
屋

建
筑

及
机

电
安

装
；

相
当

于
星

级
酒

店
及

相
类

似
标

准
的

住
宅

（
含

别
墅

）
、

会
所

、
办

公
楼

、
商

场
、

餐
厅

、
影

剧
院

、
歌

舞
厅

、
游

乐
场

、
图

书
馆

、
博

物
馆

、
文

化
馆

、
体

育
场

馆
、

客
运

站
、

医
院

、
航

空
港

、
商

业
空

间
等

装
饰

装
修

工
程

及
其

他

1
.
0
0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各
类

市
政

管
道

、
垃

圾
中

转
站

及
垃

圾
填

埋
场

、
换

热
站

、
加

压
泵

站
、

锅
炉

房
、

水
闸

、
水

处
理

工
程

（
污

水
处

理
厂

、
河

涌
污

水
处

理
）

、
净

水
厂

、
堆

肥
工

程
等

1
.
0
0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硬
质

铺
装

、
苗

木
种

植
、

景
观

建
筑

、
构

筑
物

、
景

观
墙

体
、

围
墙

、
小

品
、

微
地

形
、

水
景

、
室

外
灯

光
、

景
观

给
排

水
、

背
景

音
乐

、
附

属
设

施
等

；
人

防
工

程
，

以
及

人
防

疏
散

干
道

、
支

干
道

及
人

防
连

接
通

道
等

人
防

配
套

工
程

等

1
.
1
0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
或

按
1
8
元

/
㎡

～
3
5
元

/
㎡

取
费

)

系
数

名
称

一
、

专
业

调
整

系
数

建
筑

市
政

工
程

房
屋

建
筑

及
装

饰
装

修
、

机
电

安
装

市
政

公
用

园
林

绿
化

、
人

防

四
、

第
三

方
技

术
咨

询
服

务
调

整
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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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街
区

及
场

区
内

部
道

路
，

支
路

、
次

干
路

工
程

及
附

属
工

程
，

城
市

快
速

路
、

城
市

主
干

道
、

城
市

环
路

，
广

场
工

程
、

停
车

场
及

附
属

工
程

，
汽

车
试

验
场

工
程

、
城

市
智

能
交

通
工

程
等

0
.
9
0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城
市

桥
梁

、
隔

声
屏

、
立

交
桥

、
高

架
桥

、
人

行
天

桥
、

人
行

地
下

通
道

、
涵

洞
工

程
、

隧
道

工
程

、
互

通
式

立
体

交
叉

工
程

、
（

含
地

铁
工

程
、

轻
轨

工
程

、
单

轨
、

有
轨

电
车

、
磁

浮
工

程
）

等

1
.
1
0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水
库

、
水

利
枢

纽
1
.
2
0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水
闸

、
泵

站
，

Ⅰ
、

Ⅱ
级

堤
防

工
程

1
.
0
0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其
他

水
利

工
程

0
.
8
0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水
库

、
水

利
枢

纽

城
市

交
通

运
输

工
程

城
市

道
路

工
程

城
市

立
交

、
桥

梁
、

隧
道

工
程

、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工

程

水
闸

、
泵

站
，

Ⅰ
、

Ⅱ
级

堤
防

工
程

水
利

工
程

其
他

水
利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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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房
屋

建
筑

及
装

饰
装

修
、

机
电

安
装

1
.
小

型
工

程
；

2
.
功

能
单

一
、

技
术

要
求

简
单

的
小

型
公

共
建

筑
；

3
.
高

度
＜

2
4
米

的
一

般
公

共
建

筑
工

程
；

4
.
小

型
仓

储
建

筑
工

程
；

5
.
简

单
的

设
备

用
房

及
其

他
配

套
用

房
工

程
；

6
.
简

答
的

建
筑

环
境

设
计

及
室

外
工

程
；

7
.
相

当
于

二
星

级
酒

店
及

以
下

标
准

的
住

宅
（

含
别

墅
）

、
会

所
、

办
公

楼
、

商
场

、
餐

厅
、

影
剧

院
、

歌
舞

厅
、

游
乐

场
、

图
书

馆
、

博
物

馆
、

文
化

馆
、

体
育

场
馆

、
客

运
站

、
医

院
、

航
空

港
、

商
业

空
间

等
室

内
装

修
工

程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市
政

公
用

1
.
小

型
工

程
；

2
.
庭

院
内

燃
气

管
道

工
程

；
3
.
一

般
给

排
水

地
下

管
线

（
管

径
D
N
＜

1
.
0
米

，
无

管
线

交
叉

）
工

程
；

4
.
小

型
垃

圾
中

转
站

，
简

易
堆

肥
工

程
；

5
.
供

热
小

区
管

网
（

二
级

网
）

工
程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园
林

绿
化

、
人

防

1
.
小

型
工

程
；

2
.
一

般
标

准
的

道
路

绿
化

工
程

；
3
.
片

林
、

风
景

林
等

工
程

；
4
.
人

防
疏

散
干

道
、

支
干

道
及

人
防

连
接

通
道

等
人

防
配

套
工

程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0
.
8
5

I
级

（
一

般
）

等
级

二
、

复
杂

调
整

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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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城
市

道
路

工
程

1
.
小

型
工

程
；

2
.
场

区
内

部
道

路
及

附
属

工
程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城
市

立
交

、
桥

梁
、

隧
道

工
程

1
.
小

型
工

程
；

2
.
单

孔
跨

径
为

5
～

2
0
米

或
多

孔
跨

径
总

长
为

8
～

3
0

米
（

含
3
0
米

）
的

桥
梁

；
3
.
长

度
3
千

米
以

内
的

敞
开

式
隔

声
屏

；
4
.
总

长
＜

1
0
0
0
米

，
水

深
＜

1
5
米

，
单

孔
跨

径
为

3
0

～
5
0
米

的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简

支
梁

，
3
0
～

5
0
米

的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连

续
箱

梁
等

桥
梁

工
程

；
5
.
地

质
构

造
简

单
，

长
度

＜
5
0
0
米

的
隧

道
工

程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水
利

工
程

1
.
小

型
工

程
；

2
.
丘

陵
、

山
区

、
沙

漠
地

区
的

建
筑

物
投

资
之

和
与

建
设

项
目

中
所

有
建

筑
物

投
资

之
和

的
比

例
＜

3
0
%

的
引

调
水

建
筑

物
工

程
；

3
.
丘

陵
、

山
区

、
沙

漠
地

区
渠

道
管

线
长

度
之

和
与

建
设

项
目

中
所

有
渠

道
管

线
长

度
之

和
的

比
例

＜
3
0
%
的

引
调

水
渠

道
管

线
工

程
；

4
.
堤

防
等

级
Ⅴ

级
的

河
道

治
理

建
（

构
）

筑
物

及
河

道
堤

防
工

程
；

5
.
灌

区
田

间
工

程
；

6
.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

7
.
设

计
复

杂
程

度
赋

分
值

之
和

为
－

2
0
～

2
0
的

水
库

工
程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
赋

分
值

计
算

参
考

《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收

费
标

准
》

有
关

约
定

）

0
.
8
5

等
级

I
级

（
一

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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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房
屋

建
筑

及
装

饰
装

修
、

机
电

安
装

1
.
中

型
工

程
；

2
.
技

术
要

求
较

复
杂

或
有

地
区

性
意

义
的

小
型

公
共

建
筑

工
程

；
3
.
高

度
2
4
～

5
0
米

的
一

般
公

共
建

筑
工

程
；

4
.
仿

古
建

筑
、

一
般

标
准

的
古

建
筑

、
保

护
性

建
筑

以
及

地
下

室
建

筑
工

程
；

5
.
中

型
仓

储
建

筑
工

程
；

6
.
一

般
标

准
的

建
筑

环
境

设
计

及
室

外
工

程
；

7
.
三

星
级

酒
店

及
相

当
于

三
星

级
酒

店
标

准
的

住
宅

（
含

别
墅

）
、

会
所

、
办

公
楼

、
商

场
、

餐
厅

、
影

剧
院

、
歌

舞
厅

、
游

乐
场

、
图

书
馆

、
博

物
馆

、
文

化
馆

、
体

育
场

馆
、

客
运

站
、

医
院

、
航

空
港

、
商

业
空

间
等

室
内

装
修

工
程

初
步

设
计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市
政

公
用

1
.
中

型
工

程
；

2
.
城

市
调

压
站

，
瓶

组
站

，
＜

5
0
0
0
户

气
化

站
、

混
气

站
，

＜
5
0
0
立

方
米

储
配

站
工

程
；

3
.
城

区
内

给
排

水
管

线
，

一
般

地
下

管
线

（
管

径
D
N

＜
1
.
0
米

，
有

管
线

交
叉

）
，

＜
1
立

方
米

/
秒

加
压

泵
站

，
简

单
构

筑
物

工
程

；
4
.
＞

1
0
0
吨

/
天

的
大

型
垃

圾
中

转
站

，
垃

圾
填

埋
场

、
机

械
化

快
速

堆
肥

工
程

；
5
.
≤

2
0
0
0
千

瓦
的

小
型

换
热

站
工

程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1
.
0
0

I
I
级

（
较

复
杂

）
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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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园
林

绿
化

、
人

防

1
.
中

型
工

程
；

2
.
一

般
标

准
的

道
路

绿
化

工
程

；
3
.
片

林
、

风
景

林
等

工
程

；
4
.
防

护
级

别
为

四
级

及
以

下
同

时
建

筑
面

积
＜

1
0
0
0
0
平

方
米

的
人

防
工

程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城
市

道
路

工
程

1
.
中

型
工

程
；

2
.
城

市
街

区
道

路
及

附
属

工
程

；
3
.
支

路
、

次
干

路
工

程
及

附
属

工
程

；
4
.
面

积
≤

6
0
0
0
平

方
米

的
公

交
站

场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城
市

立
交

、
桥

梁
、

隧
道

工
程

1
.
中

型
工

程
；

2
.
单

孔
跨

径
为

2
0
～

4
0
米

（
含

2
0
米

）
或

多
孔

跨
径

总
长

为
3
0
～

1
0
0
米

的
桥

梁
；

3
.
长

度
大

于
3
千

米
的

敞
开

式
隔

声
屏

；
4
.
简

单
城

市
立

交
桥

、
梁

式
结

构
人

行
天

桥
、

人
行

地
下

通
道

及
涵

洞
工

程
；

5
.
总

长
≥

1
0
0
0
米

，
水

深
≥

1
5
米

，
单

孔
跨

径
为

3
0

～
5
0
米

的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简

支
梁

，
3
0
～

1
0
0
米

的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连

续
箱

梁
等

桥
梁

工
程

；
6
.
地

质
构

造
简

单
，

长
度

在
5
0
0
米

～
1
0
0
0
米

的
隧

道
工

程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1
.
0
0

I
I
级

（
较

复
杂

）
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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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I
I
级

（
较

复
杂

）
水

利
工

程

1
.
中

型
工

程
；

2
.
丘

陵
、

山
区

、
沙

漠
地

区
的

建
筑

物
投

资
之

和
与

建
设

项
目

中
所

有
建

筑
物

投
资

之
和

的
比

例
在

3
0
%

～
6
0
%
的

引
调

水
建

筑
物

工
程

；
3
.
丘

陵
、

山
区

、
沙

漠
地

区
渠

道
管

线
长

度
之

和
与

建
设

项
目

中
所

有
渠

道
管

线
长

度
之

和
的

比
例

在
3
0
%
～

6
0
%
的

引
调

水
渠

道
管

线
工

程
；

4
.
堤

防
等

级
Ⅲ

、
Ⅳ

级
的

河
道

治
理

建
（

构
）

筑
物

及
河

道
堤

防
工

程
；

5
.
设

计
复

杂
程

度
赋

分
值

之
和

为
－

2
0
～

2
0
的

水
库

工
程

1
.
0
0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
赋

分
值

计
算

参
考

《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收

费
标

准
》

有
关

约
定

）

I
I
I
级

（
复

杂
）

房
屋

建
筑

及
装

饰
装

修
、

机
电

安
装

1
.
大

型
工

程
；

2
.
技

术
要

求
复

杂
或

具
有

经
济

、
文

化
、

历
史

等
意

义
的

省
（

市
）

级
中

小
型

公
共

建
筑

工
程

；
3
.
高

度
≥

5
0
米

的
公

共
建

筑
工

程
；

4
.
四

星
级

酒
店

及
相

当
于

四
星

级
酒

店
标

准
的

高
档

住
宅

（
含

别
墅

）
、

会
所

、
办

公
楼

、
商

场
、

餐
厅

、
影

剧
院

、
歌

舞
厅

、
游

乐
场

、
图

书
馆

、
博

物
馆

、
文

化
馆

、
体

育
场

馆
、

客
运

站
、

医
院

、
航

空
港

、
商

业
空

间
等

室
内

装
修

工
程

等
，

特
殊

声
学

装
修

工
程

；
5
.
高

标
准

的
古

建
筑

、
保

护
性

建
筑

和
地

下
建

筑
工

程
；

6
.
高

标
准

的
建

筑
环

境
设

计
和

室
外

工
程

1
.
1
5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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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市
政

公
用

1
.
大

型
工

程
；

2
.
城

市
超

高
压

调
压

站
，

市
内

管
线

及
加

压
站

，
穿

、
跨

越
管

网
，

≥
5
0
0
0
户

气
化

站
、

混
气

站
，

≥
5
0
0
立

方
米

储
配

站
、

门
站

、
气

源
厂

、
加

气
站

工
程

；
3
.
大

型
复

杂
给

排
水

管
线

，
市

政
管

网
，

大
型

泵
站

、
水

闸
等

构
筑

物
，

净
水

厂
，

污
水

处
理

厂
工

程
；

4
.
垃

圾
系

统
工

程
及

综
合

处
理

与
利

用
、

焚
烧

工
程

；
5
.
锅

炉
房

、
穿

、
跨

越
供

热
管

网
，

＞
2
0
0
0
千

瓦
换

热
站

工
程

；
6
.
海

底
排

污
管

网
，

海
水

取
排

水
、

淡
化

及
水

处
理

工
程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园
林

绿
化

、
人

防

1
.
大

型
工

程
；

2
.
高

标
准

的
城

市
重

点
道

路
绿

化
工

程
；

3
.
高

标
准

的
景

区
、

公
共

建
筑

环
境

、
企

事
业

单
位

与
居

住
区

的
绿

化
工

程
；

4
.
公

园
、

度
假

村
、

高
尔

夫
球

场
、

广
场

、
街

心
花

园
、

园
林

小
品

、
屋

顶
花

园
、

室
内

花
园

等
绿

化
工

程
；

3
.
防

护
级

别
为

三
级

及
以

上
或

者
建

筑
面

积
≥

1
0
0
0
0
平

方
米

的
人

防
工

程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等
级

1
.
1
5

I
I
I
级

（
复

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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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城
市
道

路
工
程

1
.
大
型
工
程
；

2
.
城
市
主
干
道
、
快
速
路
、
轻
轨
、
广
场
、
停
车
场

工
程
；

3
.
面
积
＞
6
0
0
0
平
方
米
的
公
交
站
场
；
公
共
交
通
专

用
道
、
客
运
交
通
枢
纽
，
快
速
公
交
系
统
（
B
R
T
）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城
市
立

交
、
桥

梁
、
隧

道
工
程

、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工
程

1
.
大
型
工
程
；

2
.
单
孔
跨
径
为
4
0
米
以
上
或
多
孔
跨
径
总
长
为
1
0
0

米
以
上
的
桥
梁
；

3
.
封
闭
式
隔
声
屏
；

4
.
非
梁
式
结
构
的
人
行
天
桥
，
城
市
高
架
桥
；

5
.
全
苜
蓿
叶
型
、
双
喇
叭
型
、
枢
纽
型
等
各
类
独
立

的
互
通
式
立
体
交
叉
工
程
；

6
.
单
孔
跨
径
5
0
米
以
上
的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简
支
梁
，

跨
径
1
0
0
米
以
上
的
预
应
力
混
凝
土
连
续
梁
或
钢

构
，
拱
桥
，
斜
拉
桥
，
地
锚
式
悬
索
桥
，
自
锚
式
悬

索
桥
，
新
型
桥
梁
；

7
.
长
度
≥
5
0
0
米
或
开
挖
跨
度
≥
1
0
米
的
隧
道
工
程

、
浅
埋
暗
挖
隧
道
；

8
.
现
状
桥
梁
拆
除
、
维
修
加
固
工
程
；

9
.
隧
道
工
程
的
维
修
加
固
、
改
扩
建
、
升
级
改
造
工

程
；

1
0
.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工
程
（
含
地
铁
工
程
、
轻
轨
工

程
、
单
轨
、
有
轨
电
车
）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工
程
（
磁
浮
工

程
）
复
杂
调
整
系
数
为
1
.
3
］

1
.
1
5

I
I
I
级
（
复
杂
）

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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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等
级

I
I
I
级

（
复

杂
）

水
利

工
程

1
.
大

型
工

程
；

2
.
丘

陵
、

山
区

、
沙

漠
地

区
的

建
筑

物
投

资
之

和
与

建
设

项
目

中
所

有
建

筑
物

投
资

之
和

的
比

例
＞

6
0
%

的
引

调
水

建
筑

物
工

程
；

3
.
丘

陵
、

山
区

、
沙

漠
地

区
管

线
长

度
之

和
与

建
设

项
目

中
所

有
渠

道
管

线
长

度
之

和
的

比
例

＞
6
0
%
的

引
调

水
渠

道
管

线
工

程
；

4
.
堤

防
等

级
Ⅰ

、
Ⅱ

级
的

河
道

治
理

建
（

构
）

筑
物

及
河

道
堤

防
工

程
；

5
.
护

岸
、

防
波

堤
、

围
堰

、
人

工
岛

、
围

垦
工

程
，

城
镇

防
洪

、
河

口
整

治
工

程
；

6
.
设

计
复

杂
程

度
赋

分
值

之
和

≥
2
0
的

水
库

工
程

1
.
1
5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
赋

分
值

计
算

参
考

《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收

费
标

准
》

有
关

约
定

）

住
宅

、
公

寓
等

项
目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8
～

0
.
9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评
审

过
程

中
方

案
有

重
大

调
整

重
新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1
～

0
.
3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价

三
、

附
加

调
整

系
数

（
如

单
独

计
费

，
则

对
应

附
加

调
整

系
数

为
调

整
系

数
；

如
非

单
独

计
费

则
为

复
合

计
费

，
附

加
调

整
系

数
为

1
+
X
，

其
中

X
为

对
应

调
整

系
数

）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房
地

产
开

发
类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

单
独

计
费

）

重
新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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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装
配

式
建

筑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1
～

0
.
3

装
配

式
建

筑
部

分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

或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

装
配

式
建

筑
设

计
面

积
/
总

建
筑

面
积

）

绿
色

建
筑

基
本

级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0
1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绿
色

建
筑

一
星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0
5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绿
色

建
筑

二
星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1
0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绿
色

建
筑

三
星

及
以

上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2
0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不
含

特
殊

消
防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2
～

0
.
3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不
含

特
殊

人
防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1
～

0
.
2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超
限

建
筑

类
项

目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2
～

0
.
3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三
星

级
及

以
上

超
限

建
筑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二
星

级

装
配

式
建

筑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人
防

设
计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绿
色

建
筑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级

一
星

级

消
防

设
计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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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加
固

、
改

造
等

项
目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2
～

0
.
4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采
用

新
材

料
、

新
技

术
类

项
目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1
～

0
.
2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铁
路

、
地

下
市

政
道

路
、

管
廊

等
项

目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1
～

0
.
3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采
用

标
准

设
计

或
者

复
用

、
基

础
重

新
设

计
等

项
目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1
～

0
.
3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海
绵

城
市

工
程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1
0
～

0
.
3
0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工
程

信
息

化
软

件
开

发
项

目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2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引
调

水
渠

道
或

管
线

、
河

道
堤

防
工

程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8
5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灌
区

田
间

工
程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2
5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0
.
7
0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河
道

治
理

及
引

调
水

工
程

建
筑

物
、

构
筑

物
工

程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1
.
3
0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工
程

信
息

化
软

件
开

发
类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海
绵

城
市

专
项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灌
区

田
间

工
程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河
道

治
理

及
引

调
水

工
程

建
筑

物
、

构
筑

物
工

程

地
下

室
工

程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修
缮

类
项

目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新
材

料
、

新
技

术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水
利

工
程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引
调

水
渠

道
或

管
线

、
河

道
堤

防
工

程

设
计

复
用

或
基

础
重

新
设

计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61



条
件

说
明

调
整

系
数

备
注

系
数

名
称

广
州

、
深

圳
、

东
莞

、
佛

山
1
.
1
5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
深

圳
市

地
区

调
整

系
数

可
在

此
基

础
上

适
当

上
浮

不
超

过
1
0
%

珠
海

、
中

山
、

惠
州

1
.
0
0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汕
头

、
揭

阳
、

江
门

、
清

远
，

梅
州

，
阳

江
，

湛
江

，
茂

名
，

肇
庆

，
河

源
、

潮
州

、
汕

尾
等

其
余

城
市

0
.
8
5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基
数

一
线

地
区

四
、

地
区

调
整

系
数 二

线
地

区

三
线

及
以

下
地

区

注
：

1
.
每

项
附

加
系

数
具

体
数

值
应

根
据

因
附

加
因

素
增

加
的

评
审

/
审

查
工

作
量

程
度

大
小

来
确

。
附

加
系

数
如

有
两

项
及

以
上

，
将

各
项

附
加

系
数

相
加

，
连

加
后

大
于

“
1
.
0
”

的
按

“
1
.
0
”

计
算

；
2
.
附

加
调

整
系

数
：

如
单

独
计

费
，

则
对

应
附

加
调

整
系

数
为

调
整

系
数

；
如

非
单

独
计

费
则

为
复

合
计

费
，

附
加

调
整

系
数

为
1
+
X
，

其
中

X
为

对
应

调
整

系
数

。
3
.
对

享
受

优
惠

政
策

的
社

会
保

障
性

住
房

(
包

括
经

适
房

、
廉

租
房

、
安

置
房

、
棚

改
房

等
)
的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基
本

服
务

成
本

，
各

地
建

设
主

管
部

门
可

根
据

当
地

市
场

实
际

情
况

进
行

适
当

调
整

。
4
.
对

除
社

会
保

障
性

住
房

外
的

其
他

初
步

设
计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

施
工

图
第

三
方

技
术

审
查

可
根

据
地

方
行

政
审

批
部

门
要

求
，

由
建

设
单

位
自

行
决

定
是

否
委

托
开

展
，

但
不

予
免

除
第

三
方

技
术

评
审

、
审

查
之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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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计各阶段工作量比例 

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表 

                            设计阶

段 

 工程类型 

方案设计（%） 
初步设

计（%） 

施工图

设计（%） 
备注 概念方

案 

方案

设计 

建筑与室

外工程 

Ⅰ级 15 30 55   

Ⅱ级 20 30 50   

Ⅲ级 25 30 45   

住宅小区（组团）工程 25 30 45   

住宅工程 25   75   

古建筑、仿古建筑、保护性建筑工程 30 20 50   

智能建筑弱电系统工程 - 40 60   

装饰装修

工程 

Ⅰ级 - 50 - 50   

Ⅱ级 20 30 20 30   

Ⅲ级 20 30 25 25   

园林绿化

工程 

Ⅰ、Ⅱ级（无初步设计） 50 - 50   

Ⅰ、Ⅱ级 30 20 50   

Ⅲ级 35 20 45   

市政公用

工程 

Ⅰ、Ⅱ级 - 40 60   

Ⅲ级 - 50 50   

城市轨道交通 - 45 55  

人防工程 10 40 50   

水利工程 

水库、水电、潮汐工程 25 20 55   

引调水工程 
建构筑物 25 20 55   

渠道管线 45 20 35   

河道治理工程 
建构筑物 25 20 55   

河道堤防 55 10 35   

灌区田间工程 60 - 40   

水土保持工程 70 10 20   

建筑工程

专业 

建筑 8 14 18   

结构 3 12 15   

设备 3 12 15   

注：1.非全过程设计项目（设计阶段为其中 1 项或 2 项项目），各阶段比例均增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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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供两个以上设计方案，且达到规定内容和深度要求的，从第二个设计方案起，

每个方案按照方案设计费的 50%另收方案设计费。 

3.建筑工程专业的设备专业中，其建筑弱电系统工程设计费收费可按建筑弱电系统工程

投资额计算，也可以按照其占设备专业比例 25%计算。其他专业也可依此办法计算相应设计

费用。 

    4.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的标准份数，初步设计、总体设计分别为 10 份，施工图设计、

非标准设备设计、施工图预算、竣工图分别为 8 份。发包人要求增加设计文件份数的，由发

包人另行支付印制设计文件工本费。工程设计中需要购买标准设计图的，由发包人支付购图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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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层
≥
2
5

5
～
2
5

＜
5

建
筑
物
层
数

米
≥
1
0
0

1
5
～
1
0
0

＜
1
5

建
筑
物
高
度

米
≥
3
0

1
5
～
3
0

＜
1
5

单
跨
跨
度

平
方
米

≥
3
0
0
0
0

3
0
0
0
～
3
0
0
0
0

＜
3
0
0
0

单
体
建
筑
面
积

住
宅
小
区
或
建
筑
群
体
工
程

平
方
米

≥
1
0
0
0
0
0

3
0
0
0
～
1
0
0
0
0
0

＜
3
0
0
0

建
筑
群
建
筑
面
积

其
他
一
般
房
屋
建
筑
工
程

万
元

≥
3
0
0
0

3
0
0
～
3
0
0
0

＜
3
0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冷
却
塔
及
附
属
工
程

平
方
米

>
3
5
0
0

2
0
0
0
～
3
5
0
0

＜
2
0
0
0

淋
水
面
积

高
耸
构
筑
物
工
程

米
≥
1
2
0

2
5
～
1
2
0

＜
2
5

构
筑
物
高
度

其
他
高
耸
构
筑
物
工
程

万
元

≥
3
0
0
0

3
0
0
～
3
0
0
0

＜
3
0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工
程

规
模

标
准

（
房

屋
建

筑
及

装
饰

装
修

）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1
 
一
般
房
屋
建
筑

工
程

工
业
、
民
用
与
公
共
建
筑
工

程

2
高
耸
构
筑
物
工
程

 
 
 
 
附

件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关
于

印
发

《
注

册
建

造
师

执
业

工
程

规
模

标
准

》
（

试
行

）
的

通
知

（
建

市
[
2
0
0
7
]
1
7
1
号

）
（

部
分

摘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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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房
屋
建
筑
地
基
与
基
础
工
程

层
≥
2
5

5
～
2
5

＜
5

建
筑
物
层
数

构
筑
物
地
基
与
基
础
工
程

米
≥
1
0
0

2
5
～
1
0
0

＜
2
5

构
筑
物
高
度

基
坑
围
护
工
程

米
≥
8

3
～
8

＜
3

基
坑
深
度

软
弱
地
基
处
理
工
程

米
≥
1
3

4
～
1
3

＜
4

地
基
处
理
深
度

其
他
地
基
与
基
础
工
程

万
元

≥
1
0
0
0

1
0
0
～
1
0
0
0

＜
1
0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挖
方
或
填
方
工
程

万
立
方
米

≥
6
0

1
5
～
6
0

＜
1
5

土
石
方
量

其
它
挖
方
或
填
方
工
程

万
元

≥
3
0
0
0

3
0
0
～
3
0
0
0

＜
3
0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仿
古
建
筑
工
程
、
园
林
建
筑

工
程

平
方
米

≥
8
0
0

2
0
0
～
8
0
0

＜
2
0
0

单
体
建
筑
面
积

国
家
级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的
古
建
筑
修
缮
工
程

平
方
米

≥
2
0
0

＜
2
0
0

无
修
缮
建
筑
面
积

省
级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的

古
建
筑
修
缮
工
程

平
方
米

≥
3
0
0

1
0
0
～
3
0
0

＜
1
0
0

修
缮
建
筑
面
积

其
它
园
林
古
建
筑
工
程

万
元

≥
1
0
0
0

2
0
0
～
1
0
0
0

＜
2
0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3
地
基
与
基
础
工
程

4
土
石
方
工
程

5
园
林
古
建
筑
工
程

66



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米
≥
3
0

1
0
～
3
0

＜
1
0

钢
结
构
跨
度

吨
≥
1
0
0
0

1
0
0
～
1
0
0
0

＜
1
0
0

总
重
量

平
方
米

≥
2
0
0
0
0

3
0
0
0
～
2
0
0
0
0

＜
3
0
0
0

单
体
建
筑
面
积

米
≥
7
0

1
0
～
7
0

＜
1
0

网
架
工
程
边
长

吨
≥
3
0
0

5
0
～
3
0
0

＜
5
0

总
重
量

平
方
米

≥
6
0
0
0

2
0
0
～
6
0
0
0

＜
2
0
0

单
体
建
筑
面
积

其
他
钢
结
构
工
程

万
元

≥
3
0
0
0

3
0
0
～
3
0
0
0

＜
3
0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7
建
筑
防
水
工
程

各
类
房
屋
建
筑
防
水
工
程

万
元

≥
2
0
0

5
0
～
2
0
0

＜
5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8
防
腐
保
温
工
程

各
类
防
腐
保
温
工
程

万
元

≥
2
0
0

5
0
～
2
0
0

＜
5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9
附
着
升
降
脚
手
架

各
类
附
着
升
降
脚
手
架
设
计

、
制
作
、
安
装
工
程

米
≥
8
0

1
5
～
8
0

＜
1
5

高
度

6
钢
结
构
工
程

钢
结
构
建
筑
物
或
构
筑
物
工

程
（
包
括
轻
钢
结
构
工
程
）

网
架
结
构
的
制
作
安
装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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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层
≥
2
5

 
5
～
2
5

＜
5

建
筑
物
层
数

米
 
≥
8
0

 
1
5
～
8
0

＜
1
5

建
筑
物
高
度

平
方
米

≥
8
0
0
0

1
0
0
0
～
8
0
0
0

＜
1
0
0
0

单
体
建
筑
面
积

万
元

≥
5
0
0

1
0
0
～
5
0
0

＜
1
0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米
≥
3
0

1
0
～
3
0

＜
1
0

跨
度

万
元

≥
8
0
0

1
0
0
～
8
0
0

＜
1
0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大
爆
破
工
程

级
≥
C

D
～
C

＜
D

爆
破
等
级

复
杂
环
境
深
孔
爆
破
、
拆
除

爆
破
及
城
市
控
制
爆
破
及
其

他
爆
破
与
拆
除
工
程

级
≥
B

D
～
B

＜
D

爆
破
等
级

机
械
和
人
工
拆
除
工
程

万
元

≥
5
0
0

2
0
0
～
5
0
0

＜
2
0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公
顷

≥
5
5

2
5
～
5
5

＜
2
5

单
项
工
程
占
地
面
积

万
元

≥
3
2
0
0

3
0
0
～
3
2
0
0

＜
3
0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洞
≥
1
8

9
～
1
8

＜
9

洞
数

1
3

铝
合
金
、
塑
钢
等
金
属
门
窗

工
程

各
类
房
屋
建
筑
预
应
力
工
程

体
育
场
地
设
施
工

程

1
0

金
属
门
窗
工
程

1
2

爆
破
与
拆
除
工
程

高
尔
夫
球
场
、
室
内
外
迷
你

高
尔
夫
球
场
和
练
习
场
工
程

1
1

预
应
力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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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万
人

≥
2

0
.
5
～
2

＜
0
.
5

容
纳
人
数

万
元

≥
1
0
0
0

3
0
0
～
1
0
0
0

＜
3
0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体
育
馆
（
包
括
游
泳
馆
、
冬

季
项
目
馆
）
设
施
工
程

人
≥
5
0
0
0

3
0
0
～
5
0
0
0

＜
3
0
0

容
纳
人
数

合
成
面
层
网
球
、
篮
球
、
排

球
场
地
设
施
工
程

平
方
米

≥
7
0
0
0

2
0
0
0
～
7
0
0
0

＜
2
0
0
0

建
筑
面
积

其
他
体
育
场
地
设
施
工
程

万
元

≥
8
0
0

1
5
0
～
8
0
0

＜
1
5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建
筑
物
纠
偏
和
平
移
等
工
程

万
元

≥
5
0
0

1
0
0
～
5
0
0

＜
1
0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结
构
补
强
、
特
殊
设
备
的
起

重
吊
装
、
特
种
防
雷
技
术
等

工
程

万
元

≥
2
0
0

5
0
～
2
0
0

＜
5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装
饰
装
修
工
程

万
元

≥
1
0
0
0

1
0
0
0
～
1
0
0

＜
1
0
0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幕
墙
工
程

单
体
建
筑
幕
墙

高
度
≥
6
0
米
，

或
面
积
≥
6
0
0
0

平
方
米

单
体
建
筑
幕
墙

高
度
＜
6
0
米
，

且
面
积
＜
6
0
0
0

平
方
米

体
育
场
地
设
施
工

程
1
3

1
5

装
饰
装
修
工
程

注
：

整
理

自
《

注
册

建
造

师
执

业
工

程
规

模
标

准
》

（
试

行
）

，
如

有
其

他
现

行
规

范
、

规
定

，
以

其
为

准
。

体
育
场
田
径
场
地
设
施
工
程

1
4

特
种
专
业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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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路
基

工
程

城
市

快
速

路
、

主
干

道
路

基
工

程
≥

5千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0

00
万

元

城
市

快
速

路
、

主
（

次
）

干
道

路
基

工
程

2～
5千

米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城
市

次
干

道
路

基
工

程
＜

2
千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
0
0
万

元

路
面

工
程

高
等

级
路

面
≥

10
万

平
方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0
00

万
元

高
等

级
路

面
5～

10
 万

平
方

米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次

高
等

级
路

面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0
0
0万

元

2
城

市
公

共
广

场
广

场
工

程
广

场
面

积
≥

5万
平

方
米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0
00

万
元

广
场

面
积

2～
5万

平
方

米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0

0
万

元
含

体
育

场

3
城

市
桥

梁
桥

梁
工

程
单

跨
跨

度
≥

40
米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
00

0万
元

单
跨

的
跨

度
20

～
40

米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单

跨
跨

度
＜

2
0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
0
0
万

元
含

过
街

天
桥

隧
道

工
程

内
径

（
宽

或
高

）
≥

5米
或

单
洞

洞
长

≥
1
00

0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
00

0万
元

内
径

（
宽

或
高

）
3～

5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内
径

（
宽

或
高

）
＜

3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
0
0万

元

含
地

下
过

街
通

道
；

小
型

工
程

不
含

盾
构

施
工

车
站

工
程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
30

00
万

元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

30
00

万
元

小
型

工
程

不
含

车
站

工
程

供
水

厂
日

处
理

量
≥

5万
吨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
00

0万
元

日
处

理
量

3～
5万

吨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日
处

理
量

＜
3
 
万

吨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
0
0
 
万

元
含

中
水

工
程

，
加

压
站

工
程

供
水

管
道

管
径

≥
1
.5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0
00

万
元

管
径

0.
8～

1.
5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管

径
＜

0
.
8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0

0
0万

元

含
中

水
工

程
，

本
表

中
的

管
径

为
公

称
直

径
DN

工
程

规
模

标
准

（
市

政
及

交
通

运
输

工
程

）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规
 
 
 
 
 
模

备
 
 
 
注

1
城

市
道

路
含

城
市

快
速

路
、

城
市

环
路

，
不

含
城

际
间

公
路

4
地

下
交

通

5
城

市
供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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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规
 
 
 
 
 
模

备
 
 
 
注

污
水

处
理

厂
日

处
理

量
≥

5万
吨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
00

0万
元

日
处

理
量

3～
5万

吨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日
处

理
量

＜
3
万

吨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
0
0
万

元
含

泵
站

排
水

管
道

工
程

管
径

≥
1
.5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0
00

万
元

管
径

0.
8～

1.
5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管

径
＜

0
.
8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0

0
万

元

含
小

型
泵

站
，

本
表

中
的

管
径

为
公

称
直

径
DN

燃
气

源
工

程
日

产
气

量
≥

30
万

立
方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0
00

万
元

日
产

气
量

10
～

30
万

立
方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日
产

气
量

＜
1
0
万

立
方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
0
0万

元

燃
气

管
道

工
程

高
压

以
上

管
道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
00

0万
元

次
高

压
管

道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
0

～
30

00
万

元
中

压
以

下
管

道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0
0
0万

元

热
源

工
程

产
热

量
≥

2
50

吨
/小

时
或

供
热

面
积

＞
3
0万

平
方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0
00

万
元

产
热

量
80

～
25

0吨
/小

时
或

供
热

面
积

10
～

30
万

平
方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产
热

量
＜

8
0
吨

/
小

时
或

供
热

面
积

＜
10

万
平

方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
0
0
万

元

管
道

工
程

管
径

≥
5
00

毫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
00

0万
元

管
径

20
0～

50
0毫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管
径

＜
2
0
0
毫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
0
0
万

元
本

表
中

的
管

径
为

公
称

直
径

D
N

6
城

市
排

水

7
城

市
供

气

储
备

厂
（

站
）

工
程

设
计

压
力

＞
2.

5兆
帕

或
总

贮
存

容
积

＞
1
00

0立
方

米
的

液
化

石
油

气
或

＞
4
00

立
方

米
的

液
化

天
然

气
贮

罐
厂

（
站

）
或

供
气

规
模

＞
15

万
立

方
米

/日
的

燃
气

工
程

，
单

项
合

同
额

≥
30

00
万

元
的

工
程

含
调

压
站

、
混

气
站

、
气

化
站

、
压

缩
天

然
气

站
、

汽
车

加
气

站
等

设
计

压
力

2.
0～

2.
5兆

帕
或

总
贮

存
容

积
50

0～
10

00
立

方
米

的
液

化
石

油
气

或
20

0～
40

0立
方

米
的

液
化

天
然

气
贮

罐
厂

（
站

）
或

供
气

规
模

5～
15

万
立

方
米

/日
的

燃
气

工
程

，
单

项
合

同
额

≥
10

0
0

～
30

00
万

元
的

工
程

设
计

压
力

＜
2
.
0
兆

帕
或

总
贮

存
容

积
＜

5
0
0
的

立
方

米
液

化
石

油
气

或
＜

2
0
0
立

方
米

的
液

化
天

然
气

贮
罐

厂
（

站
）

或
供

气
规

模
＜

5
万

立
方

米
/
日

的
燃

气
工

程
，

单
项

合
同

额
＜

1
0
0
0
万

元
的

工
程

8
城

市
供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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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规
 
 
 
 
 
模

备
 
 
 
注

填
埋

场
工

程
日

处
理

量
≥

80
0吨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
00

0万
元

日
处

理
量

40
0～

80
0吨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日

处
理

量
＜

4
0
0
吨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
0
0
万

元
填

埋
面

积
应

折
成

处
理

量
计

焚
烧

厂
工

程
日

处
理

量
≥

30
0吨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
00

0万
元

日
处

理
量

10
0～

30
0吨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日

处
理

量
＜

1
0
0
吨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
0
0
万

元

10
交

通
安

全
设

施
交

通
安

全
防

护
工

程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50

0万
元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20

0～
50

0万
元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2
00

万
元

含
护

栏
、

隔
离

带
，

防
护

墩

11
交

通
设

施
公

共
交

通
工

程

面
积

＞
6
00

0平
方

米
的

公
交

站
场

；
公

共
交

通
专

用
道

、
客

运
交

通
枢

纽
，

快
速

公
交

系
统

（
BR

T）

面
积

≤
60

00
平

方
米

的
公

交
站

场
独

立
公

交
站

台

12
机

电
系

统
机

电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

10
00

万
元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50

0～
10

00
万

元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5
00

万
元

路
基

工
程

路
基

工
程

≥
2千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
00

0万
元

路
基

工
程

1～
2千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10
00

～
30

00
万

元
路

基
工

程
＜

1
千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
0
0
万

元
不

含
轨

道
铺

设

桥
涵

工
程

单
跨

跨
度

≥
40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
00

0万
元

单
跨

的
跨

度
20

～
40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10

00
～

30
00

万
元

单
跨

跨
度

＜
2
0
米

，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
0
0
0
万

元
不

含
轨

道
铺

设

庭
院

工
程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0
00

万
元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50

0～
10

00
万

元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5
00

万
元

绿
化

工
程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50
0万

元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30
0～

50
0万

元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3
00

万
元

注
：
整
理
自
《
注
册
建
造
师
执
业
工
程
规
模
标
准
》
（
试
行
）
，
如
有
其
他
现
行
规
范
、
规
定
，
以
其
为
准
。

9
生

活
垃

圾

14
城

市
园

林
含

厅
阁

、
走

廊
、

假
山

、
草

坪
、

广
场

，
绿

化
、

景
观

13
轻

轨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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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机
电
安
装
工
程

万
元

＞
1
5
0
0

2
0
0
～
1
5
0
0

＜
2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万
平
米

＞
2

1
～
2

＜
1

建
筑
面
积

万
元

＞
1
0
0
0

2
0
0
～
1
0
0
0

＜
2
0
0

单
位
工
程
造
价

冷
吨

＞
8
0
0

3
0
0
～
8
0
0

＜
3
0
0

空
调
制
冷
量

建
筑
智
能
化
工
程

万
元

＞
5
0
0

2
0
0
～
5
0
0

＜
2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消
防
工
程

万
平
方
米

＞
2

1
～
2

＜
1

含
火
灾
报
警
及
联
动
控
制

系
统

自
动
控
制
系
统
工
程

（
有
计
算
机
集
散
系

统
）

台
（
套
）

＞
3
0

1
0
～
3
0

＜
1
0

计
算
机
或
可
编
程
控
制
器

防
腐
保
温
工
程

万
元

＞
3
0
0

1
0
0
～
3
0
0

＜
1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非
标
设
备
制
安
工
程

吨
＞
3
0
0

1
0
0
～
3
0
0

＜
1
0
0

工
程
量

1
一
般
工
业
、

民
用
、
公
用

建
设
工
程

工
程

规
模

标
准

（
机

电
安

装
）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通
风
空
调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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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万
元

＞
 
1
0
0
0

3
0
0
～
1
0
0
0

＜
3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直
径

≥
1
5
0
毫

米
,
且

长
度
≥
2
0
0
0
米

直
径
＜
1
5
0
毫
米
，
且

长
度
＜
2
0
0
0
米

工
程
量

直
径

≥
1
.
0
米

，
且

长
度

≥
5
0
0
0
米
供
水
管
道

直
径
＜
1
.
0
米
，
且
长

度
＜
5
0
0
0
米
供
水
管

道
工
程
量

米
≥
1
0
0
0
0

＜
1
0
0
0
0

工
程
量

变
配
电
站
工
程

电
压
1
0
～
3
5
k
v
，
且
容

量
＞
5
0
0
0
k
v
A

电
压
1
0
～
3
5
k
v
，
且

容
量
5
0
0
0
～
1
6
0
0
k
v
A

电
压
1
0
k
v
，
且

容
量
＜

1
6
0
0
k
v
A

工
程
规
模

电
气
动
力
照
明
工
程

万
元

≥
1
0
0
0

2
0
0
～
1
0
0
0

＜
2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万
元

≥
1
0
0
0

＜
1
0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级
≥
4

＜
4

洁
净
等
级

3
工
业
炉
窑
安

装
工
程

吨
≥
5
0
0

1
0
0
～
5
0
0

＜
1
0
0

单
位
工
程
砌
筑
或
浇
注
各

种
耐
火
材
料
实
物
量

1
一
般
工
业
、

民
用
、
公
用

建
设
工
程

管
道
安
装
工
程

2
净
化
工
程

电
子
、
医
院
、
制
药
、

生
物
、
食
品
光
电
、
精

密
机
械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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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锅
炉
房

压
力
＞
2
.
5
M
P
a
，
且
蒸

发
量
≥
7
5
t
/
h

压
力
1
.
6
～
2
.
5

M
p
a
，
且
蒸
发
量
2
0
～

7
5
t
/
h

锅
炉
额
定
容
量

热
水
交
换
站
工
程

万
元

≥
5
0
0

2
0
0
～
5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氧
气
站

立
方
米
/
小

时
≥
6
0
0
0

3
0
0
0
～
6
0
0
0

＜
3
0
0
0

制
氧
量

煤
气
站
、
制
冷
站
等

万
元

≥
5
0
0

2
0
0
～
5
0
0

＜
2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一
般
起
重
设
备
安
装

千
牛
.
米

≥
1
0
0
0

＜
1
0
0
0

额
定
起
重
量

起
重
机
（
或
龙
门
起
重

机
）
安
装
或
拆
卸

吨
＞
1
0
0

5
0
～
1
0
0

＜
5
0

额
定
起
重
量

电
梯
安
装
及
维
修
工
程

速
度
＞
2
.
5
m
/
s
，
且
台

数
≥
4

速
度
＞
2
.
5
m
/
s
，
且

台
数
＜
4
；
或
速
度
1

～
2
.
5
m
/
s

速
度
 
≤
1
m
/
s

电
梯
运
行
速
度
及
电
梯
数

量

索
道
、
游
乐
设
施
安
装

工
程

万
元

＞
5
0
0

2
0
0
～
5
0
0

＜
2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6
电
子
工
程

电
子
自
动
化
、
电
子
机

房
、
电
子
设
备
工
程

万
元

＞
8
0
0

2
0
0
～
8
0
0

＜
2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起
重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5

动
力
安
装
工

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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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噪
声
、
有
害
气
体
、
粉

尘
、
工
业
污
水
、
废
料

综
合
处
理

万
元

＞
1
0
0
0

5
0
0
～
1
0
0
0

＜
5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禽
、
畜
粪
便
沼
气
工
程

立
方
米

＞
4
0
0

2
0
0
～
4
0
0

＜
2
0
0

单
池
容
积

烟
气
脱
硫
工
程

燃
煤
锅
炉
蒸

发
量
t
/
h

＞
3
5

2
0
～
3
5

＜
2
0

压
力
3
.
9
M
P

医
疗
污
水
处
理
工
程

高
于
二
级
乙
等

二
级
乙
等
～
一
级
甲

等
低
于
一
级
甲
等

医
院
等
级

体
育
场
地
机
电
安
装
工

程
万
元

＞
1
0
0
0

2
0
0
～
1
0
0
0

＜
2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公
顷

≥
5
5

＜
5
5

单
项
工
程
占
地
面
积

万
元

≥
3
2
0
0

＜
3
2
0
0

投
资
额

万
人

≥
5

＜
5

容
纳
人
数

万
元

≥
1
0
0
0

＜
1
0
0
0

投
资
额

体
育
馆
设
施
安
装
工
程

人
≥
5
0
0
0

＜
5
0
0
0

容
纳
人
数

体
育
场
馆
工

程

7
环
保
工
程

高
尔
夫
球
场
设
施
安
装

工
程

体
育
场
田
径
场
地
设
施

安
装
工
程

单
池
容
积

＜
3
0
0

厌
氧
生
化
处
理
池
 
 
工

程
3
0
0
～
5
0
0

8

立
方
米

＞
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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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8
体
育
场
馆
工

程
网
球
、
篮
球
、
排
球
场

地
设
施
安
装
工
程

平
方
米

≥
7
0
0
0

＜
7
0
0
0

场
地
合
成
面
层

≥
3
0
0
0

＜
3
0
0
0

单
项
工
程
投
资

≥
1
0
0
0

＜
1
0
0
0

主
体
工
程
单
项
造
价

矿
冶
设
备
制
造
厂
安
装

工
程

万
吨

≥
0
.
5

＜
0
.
5

年
产
量

石
油
化
工
设
备
制
造
厂

安
装
工
程

万
吨

≥
0
.
5

＜
0
.
5

年
产
量

通
用
设
备
制
造
厂
安
装

工
程

万
元

≥
3
0
0
0

＜
3
0
0
0

投
资
额

万
辆

≥
5

＜
5

汽
车
年
产
量

千
辆

≥
1

＜
1

重
型
汽
车
年
产
量

拖
拉
机
生
产
线
安
装
工

程
千
台

≥
5

＜
5

年
产
量

9
机
械
、
汽
车

制
造
工
业
工

程

汽
车
生
产
线
安
装
工
程

工
程
机
械
部
制
造
厂
安

装
工
程

机
械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万
元

万
吨

年
产
量

≥
0
.
5

＜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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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9
机
械
、
汽
车

制
造
工
业
工

程

柴
油
机
生
产
线
安
装
工

程
万
马
力

≥
3
0

＜
3
0

年
产
量

烟
草
制
造
、
酿
造
、
医

药
、
饮
料
、
手
表
、
缝

纫
机
、
医
疗
器
械
、
塑

料
制
品
工
业
等
安
装
工

程

万
元

≥
1
0
0
0

5
0
0
～
1
0
0
0

＜
5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化
纤
纺
织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万
元

≥
1
0
0
0

5
0
0
～
1
0
0
0

＜
5
0
0

单
项
工
程
造
价

棉
纺
织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棉
纺
锭
万
枚

≥
5

＜
5

生
产
规
模

毛
纺
织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毛
纺
锭
万
枚

≥
0
.
5

＜
0
.
5

生
产
规
模

印
染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亿
米

≥
0
.
5

＜
0
.
5

年
产
量

造
纸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万
吨

≥
1
0

＜
1
0

年
产
量

制
糖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吨
≥
5
0
0

＜
5
0
0

日
处
理
量

制
盐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万
吨

≥
2
0

＜
2
0

年
产
量

啤
酒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万
吨

≥
1
0

＜
1
0

年
产
量

轻
纺
工
业
建

设
工
程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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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万
元

＞
2
0
0
0

1
0
0
0
～
2
0
0
0

＜
1
0
0
0

投
资
额

万
立
米

＞
1
5

1
0
～
1
5

＜
1
0

年
产
量

万
元

3
0
0
0

3
0
0
0

投
资
额

万
元

＞
1
0
0
0

5
0
0
～
1
0
0
0

主
体
工
程
单
项
造
价
额

1
2

其
他
相
关
专

业
工
程

机
电
安
装
工
程

1
1

机
电
安
装
工
程

森
林
工
业
工

程

注
：

整
理

自
《

注
册

建
造

师
执

业
工

程
规

模
标

准
》

（
试

行
）

，
如

有
其

他
现

行
规

范
、

规
定

，
以

其
为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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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通
信
线
路
工
程

跨
省
通
信
线
路
工
程
或
投
资

3
0
0
0
万
元
及
以
上

省
内
通
信
线
路
工
程
且
投
资
在

1
0
0
0
万
～
3
0
0
0
万
元
内

投
资
小
于
1
0
0
0
万
元

微
波
通
信
工
程

跨
省
微
波
通
信
工
程
或
投
资

2
0
0
0
万
元
及
以
上

省
内
微
波
通
信
工
程
且
投
资
在

8
0
0
万
～
2
0
0
0
万
元
内

投
资
小
于
8
0
0
万
元

传
输
设
备
工
程

跨
省
传
输
设
备
工
程
或
投
资

3
0
0
0
万
元
及
以
上

省
内
传
输
设
备
工
程
且
投
资
在

1
0
0
0
万
～
3
0
0
0
万
元
内

投
资
小
于
1
0
0
0
万
元

交
换
工
程

5
万
门
及
以
上
；

1
万
门
及
以
上

1
万
门
以
下

卫
星
地
球
站
工
程

天
线
口
径
1
2
米
及
以
上
（
含

上
下
行
）
；
5
0
0
个
及
以
上

V
S
A
T

天
线
口
径
6
～
1
2
米
（
含
上
下

行
）
；
5
0
0
个
以
下
V
S
A
T

天
线
口
径
6
米
以
下
卫
星

单
收
站

移
动
通
信
基
站
工
程

5
0
个
及
以
上
基
站

2
0
个
及
以
上
基
站

2
0
个
以
下
基
站

工
程

规
模

标
准

(
通

信
工

程
)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通
信

1

80



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数
据
通
信
及
计
算
机
网

络
工
程

跨
省
数
据
通
信
及
计
算
机
网

络
工
程
或
投
资
1
2
0
0
万
元
及

以
上

省
内
数
据
通
信
及
计
算
机
网
络

工
程
且
投
资
在
6
0
0
万
-
1
2
0
0
万

元
内

投
资
小
于
6
0
0
万
元
的
项

目

本
地
网
工
程

单
项
工
程
投
资
额
1
2
0
0
万
元

及
以
上

单
项
工
程
投
资
额
3
0
0
万
元
及
以

上
单
项
工
程
投
资
额
3
0
0
万

元
以
下

接
入
网
工
程

单
项
工
程
投
资
额
3
0
0
万
元
及
以

上
单
项
工
程
投
资
额
3
0
0
万

元
以
下

通
信
管
道
工
程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2
0
0
万
元
及
以

上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2
0
0
万

元
以
下

通
信
电
源
工
程

综
合
通
信
局
电
源
系
统

配
套
电
源
工
程

1
通
信

注
：

整
理

自
《

注
册

建
造

师
执

业
工

程
规

模
标

准
》

（
试

行
）

，
如

有
其

他
现

行
规

范
、

规
定

，
以

其
为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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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亿
立
方
米

≥
1
.
0

1
.
0
～
0
.
0
0
1

＜
0
.
0
0
1

总
库
容
（
总
蓄
水
容

积
）

主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
包
括
大
坝
、

隧
洞
、
溢
洪
道
、
电
站
厂
房
、
船

闸
等
）

级
1
、
2

3
、
4
、
5

建
筑
物
级
别

次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临
时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基
础
处
理
工
程

级
1
、
2

3
、
4
、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金
属
结
构
制
作
与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机
电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特
别
重

要
、
重
要

中
等
、
一
般

保
护
城
镇
及
工
矿
企
业

的
重
要
性

1
0
4
亩

≥
1
0
0

1
0
0
～
5

＜
5

保
护
农
田

主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1
水
库
工
程
(
蓄
水
枢
纽

工
程
）

防
洪
工
程

2

工
程

规
模

标
准

(
水

利
工

程
)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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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次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临
时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基
础
处
理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金
属
结
构
制
作
与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机
电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1
0
4
亩

≥
6
0

6
0
～
3

＜
3

治
涝
面
积

主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次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临
时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基
础
处
理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金
属
结
构
制
作
与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机
电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3
治
涝
工
程

2
防
洪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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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1
0
4
亩

≥
5
0

5
0
～
0
.
5

＜
0
.
5

灌
溉
面
积

主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次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临
时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基
础
处
理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金
属
结
构
制
作
与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机
电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特
别
重
要
、

重
要

中
等
、
一
般

供
水
对
象
重
要
性

主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1
、
2

3
、
4

建
筑
物
级
别

次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临
时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基
础
处
理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金
属
结
构
制
作
与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机
电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4
灌
溉
工
程

5
供
水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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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1
0
4
k
W

≥
3
0

3
0
～
1

＜
1

装
机
容
量

主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
包
括
大
坝
、

隧
洞
、
溢
洪
道
、
电
站
厂
房
、
船

闸
等
）

级
1
、
2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次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临
时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基
础
处
理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金
属
结
构
制
作
与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机
电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m
3
/
s

≥
1
0
0
0

1
0
0
0
～
2
0

＜
2
0

过
闸
流
量

主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次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临
时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基
础
处
理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金
属
结
构
制
作
与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机
电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7
拦
河
水
闸
工
程

6
发
电
工
程

85



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m
3
/
s

≥
5
0

5
0
～
2

＜
2

引
水
流
量

主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次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临
时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基
础
处
理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金
属
结
构
制
作
与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机
电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m
3
/
s

≥
5
0

5
0
～
2

＜
2

装
机
流
量

1
0
4
k
W

≥
1

1
～
0
.
0
1

＜
0
.
0
1

装
机
功
率

主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次
要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临
时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基
础
处
理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金
属
结
构
制
作
与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机
电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8
引
水
枢
纽
工
程

9
泵
站
工
程
(
提
水
枢
纽

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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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
重
现
期

（
年
）
】

≥
5
0

5
0
～
2
0

＜
2
0

防
洪
标
准

堤
基
处
理
及
防
渗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堤
防
级
别

堤
身
填
筑
（
含
戗
台
、
压
渗
平

台
）
及
护
坡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堤
防
级
别

交
叉
、
连
接
建
筑
物
工
程
（
含
金

属
结
构
与
机
电
设
备
安
装
）

级
1
、
2

3
、
4

5
堤
防
级
别

填
塘
固
基
工
程

级
1
、
2
、
3

4
、
5

堤
防
级
别

堤
顶
道
路
（
含
坡
道
）
工
程

级
1
、
2
、
3

4
、
5

堤
防
级
别

堤
岸
防
护
工
程

级
1
、
2
、
3

4
、
5

堤
防
级
别

m
3
/
s

≥
3
0
0

3
0
0
～
2
0

＜
2
0

灌
溉
流
量

m
3
/
s

≥
5
0
0

5
0
0
～
5
0

＜
5
0

排
水
流
量

级
1

2
、
3

4
、
5

工
程
级
别

1
0

堤
防
工
程

1
1

灌
溉
渠
道
或
排
水
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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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序
号

工
程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规
 
 
 
模

备
 
 
注

m
3
/
s

≥
1
0
0

1
0
0
～
5

＜
5

过
水
流
量

永
久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临
时
建
筑
物
工
程

级
3
、
4

5
建
筑
物
级
别

基
础
处
理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金
属
结
构
制
作
与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机
电
设
备
安
装
工
程

级
1
、
2

3
、
4

5
相
应
建
筑
物
级
别

1
3

农
村
饮
水
工
程

万
元

≥
3
0
0
0

3
0
0
0
～
2
0
0

＜
2
0
0

单
项
合
同
额

1
4

河
湖
整
治
工
程
（
含
疏

浚
、
吹
填
工
程
等
）

万
元

≥
3
0
0
0

3
0
0
0
～
2
0
0

＜
2
0
0

单
项
合
同
额

1
5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
含
防

浪
林
）

万
元

≥
3
0
0
0

3
0
0
0
～
2
0
0

＜
2
0
0

单
项
合
同
额

1
6

环
境
保
护
工
程

万
元

≥
3
0
0
0

3
0
0
0
～
2
0
0

＜
2
0
0

单
项
合
同
额

1
7

其
他

其
他
强
制
要
求
招
标
的
项
目
或
上

述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万
元

≥
3
0
0
0

3
0
0
0
～
2
0
0

＜
2
0
0

单
项
合
同
额

注
：
整
理
自
《
注
册
建
造
师
执
业
工
程
规
模
标
准
》
（
试
行
）
，
如
有
其
他
现
行
规
范
、
规
定
，
以
其
为
准
。

1
2

灌
排
建
筑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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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应用费用计价参考依据（2019 年修正版）》（粤建

科【2019】12 号）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费用基价表 

表 1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费用基价表 

计价编号 内容 计价基础 

计价单价(元/平方米） 

单项工程

应用 

单独的土建

工程应用 

单独的机电安

装工程应用 

单独的室内装饰

装修工程应用 

A B C D 

1-1 
设计施工运维三阶段

应用 
建筑面积 35.00  17.50  24.50  21.00  

1-2 单阶段应用      

1-2-1 设计阶段应用 建筑面积 17.50  8.75  12.25  10.50  

1-2-2 施工阶段应用 建筑面积 19.25  9.63  13.48  11.55  

1-2-3 运维阶段应用 建筑面积 15.75  7.88  11.03  9.45  

1-3 两阶段联合应用          

1-3-1 设计与施工联合应用 建筑面积 31.24  15.62  21.87  18.74  

1-3-2 施工与运维联合应用 建筑面积 29.75  14.88  20.83  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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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市政道路工程费用基价表 

  

计价 

编号 
内容 计价基础 

计价费率（%） 

单项工程

应用 

单独的路

基路面工

程应用 

单独的桥涵

工程应用 

单独的隧道

工程应用 

单独的管线

或机电安装

工程应用 

单独的交

通设施工

程应用 

A B C D E F 

2-1 

设计施工

运维三阶

段应用 

建安造价 0.450% 0.225% 0.608% 0.495% 1.125% 0.495% 

2-2 
单阶段 

应用 
       

2-2-1 设计应用 建安造价 0.225% 0.113% 0.304% 0.248% 0.563% 0.248% 

2-2-2 施工应用 建安造价 0.248% 0.124% 0.334% 0.272% 0.619% 0.272% 

2-2-3 运维应用 建安造价 0.203% 0.101% 0.274% 0.223% 0.506% 0.223% 

2-3 
两阶段联

合应用 
       

2-3-1 

设计与施

工联合应

用 

建安造价 0.402% 0.201% 0.543% 0.442% 1.004% 0.442% 

2-3-2 

施工与运

维联合应

用 

建安造价 0.383% 0.191% 0.517% 0.421% 0.956% 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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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轨道交通工程费用基价表 

 

计价 

编号 
内容 计价基础 

计价费率（%） 

单项工程

应用 

单独的区

间土建工

程应用 

单独的车

辆段工程

应用 

单独的地铁站

(含附属)土建

工程应用 

单独的轨

道工程应

用 

单独的机电

安装或装修

工程应用 

A B C D E F 

3-1 

设计施工

运维三阶

段应用 

建安造价 0.350% 0.105% 0.438% 0.630% 0.105% 0.875% 

3-2 
单阶段应

用 
       

3-2-1 设计应用 建安造价 0.175% 0.053% 0.219% 0.315% 0.053% 0.438% 

3-2-2 施工应用 建安造价 0.193% 0.058% 0.241% 0.347% 0.058% 0.481% 

3-2-3 运维应用 建安造价 0.158% 0.047% 0.197% 0.284% 0.047% 0.394% 

3-3 
两阶段联

合应用 
             

3-3-1 

设计与施

工联合应

用 

建安造价 0.312% 0.094% 0.391% 0.562% 0.094% 0.781% 

3-3-2 

施工与运

维联合应

用 

建安造价 0.298% 0.089% 0.372% 0.536% 0.089% 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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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综合管廊工程费用基价表 

 

计价 

编号 
内容 计价基础 

计价费率（%） 

单项工程应用 
单独的土建工程 

应用 

单独的机电安装 

工程应用 

A B C 

4-1 
设计施工运维三阶段

应用 
建安造价 0.400% 0.080% 0.720% 

4-2 单阶段应用     

4-2-1 设计应用 建安造价 0.200% 0.040% 0.360% 

4-2-2 施工应用 建安造价 0.220% 0.044% 0.396% 

4-2-3 运维应用 建安造价 0.180% 0.036% 0.324% 

4-3 两阶段联合应用        

4-3-1 设计与施工联合应用 建安造价 0.357% 0.071% 0.643% 

4-3-2 施工与运维联合应用 建安造价 0.340% 0.068% 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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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园林景观工程费用基价表 

 

计价编

号 
内容 计价基础 

计价费率（%） 

单项工程应用 
单独的硬景和绿化

工程应用 

单独的机电工程

应用 

A B C 

5-1 
设计施工运维三阶段应

用 
建安造价 0.800% 0.640% 2.000% 

5-2 单阶段应用     

5-2-1 设计应用 建安造价 0.400% 0.320% 1.000% 

5-2-2 施工应用 建安造价 0.440% 0.352% 1.100% 

5-2-3 运维应用 建安造价 0.360% 0.288% 0.900% 

5-3 两阶段联合应用        

5-3-1 设计与施工联合应用 建安造价 0.714% 0.571% 1.785% 

5-3-2 施工与运维联合应用 建安造价 0.680% 0.544%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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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协会《城市规划设计

计费指导意见》（2017 年修订版） 

 

《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 

正  文 

1 城市总体规划 

1.1 总体规划 

序号 城市规模（万人） 计费单价 （万元/平方公里） 

1 小城市 （50以下） 7 

2 中等城市 （50-100） 6 

3 大城市 （100-500） 5 

4 特大城市（500-1000） 4.5 

5 超大城市 （1000以上） 4 

注：将战略规划、总体规划的专题研究、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城镇群规划、城乡统筹规划、多规合一等内容

补充到现有条文注释中。 

1、本计费中的城市分类，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所规定的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 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标准区分，不含乡镇规划。  

2、表中人口规模以规划期末人口为，规模如有超出则需另外补充。  

3、城市总体规划按人口规模分档，并按照规划建设用地计算规划费用。  

4、本计费不含单独编制的城镇体系规划。   

5、单独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纲要的，按总体规划设计费的 50%计费。  

6、城市总体规划计费基价为 50万元。 

7、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中，如需进行相关专题研究，应单独计费。计费为：超大城市 70万元/每个，特大城

市 50 万元/每个，大城市 35 万元/每个，中等城市 25 万元/每个，小城市 15 万元/每个；单独编制的专题研究应

单独计费。  

8、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为：现状调研阶段（30%），初步成果阶段（20%），纲要成果阶

段（40%），最终成果阶段（10%）。 

9、总体规划调研和考察费用由双方商定，委托单位组织的，费用由委托单位承担；规划设计单位自行组织的，

费用由规划设计单位自行解决。 

10、《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总体规划修编前期研究》、《战略规划》等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 30%来计费。 

11、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审批中，如需报国务院审批的，需增加难度系数 1.3，如报省政府审批，则需增加难

度系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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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镇群规划 

序号 区域总面积（平方公里） 计费单价 （万元/百平方公里） 

1 ≤5000 6 

2 5000-10000 5 

3 10000-20000 4 

4 20000-50000 3 

 >50000 以 1万元/百平方公里递增 

注： 

1、“区域总面积”按规划区内市、县的行政区域面积汇总计算。 

2、城镇群规划计费基价为 300万元。 

 

1.3 城乡统筹规划 

序号 
规划面积 

（平方公里） 

建设用地计费单价 

（万元/平方公里） 

非建设用地计费单价 

（万元/平方公里） 

1 ≤10 6 3 

2 10-30 5 2.5 

3 30-50 4 2 

4 50-100 3 1.5 

5 >100 以 2.4万元/KM2递增 以 1.2万元/KM2递增 

注：  

1、“规划面积”为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规划期末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2、“非建设用地”为城市规划区内除建设用地以外的其余用地。 

3、城乡统筹规划计费基价为 50万元。 

 

1.4 多规合一 

1、多规合一按照城乡统筹规划费用的 2-3倍进行计费。 

2、多规合一计费基价为 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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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区规划 

序号 城市规模（万人） 现行计费单价（万元/平方公里） 

1 小城市 （50以下） 7 

2 中等城市 （50-100） 6 

3 大城市 （100-500） 5 

4 特大城市（500-1000） 4.5 

5 超大城市 （1000以上） 4 

注： 

1、本计费中的城市分类，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所

规定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 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标准区分。 

2、本计费单价中参照的用地面积是指建设用地面积。 

3、分区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 

4、编制分区规划，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为：现状调研阶段 30%，初步成果阶段（20%），纲要成果阶

段（40%），最终成果阶段（10%）。 

5、新区总体规划、产业园区总体规划、某些特定地区的总体规划等，建议纳入参照分区规划的收费标

准进行计费。 

 

3 详细规划 

3.1 控制性详细规划 

3.1.1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一个层面：直接编制地块层面）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城市新区、开发区 3000  

2 城市一般地段 3500  

3 城市重点地段 4000  

注： 

1、表中计费单价不含分图则。如增加分图则，计费单价分别增加 500元/公顷。 

2、如果增加建筑形体方案示意，则计费单价分别增加 2000 元/公顷。 

3、控制性详细规划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 

4、编制一个层面控制性详细规划，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 

1）建成区：现状调研阶段 30%，方案阶段 40%，成果制作阶段 30%。若增加分图图则：现状调研阶段

30%，方案阶段 35%，成果制作阶段 35%。 

2）新区：现状调研阶段 15%，方案阶段 55%，成果制作 30%。若增加分图图则：现状调研阶段 15%，

方案阶段 45%，成果制作阶段 40%。 

5、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按总计费的 30% 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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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两个层面：单元（街区）层面和地块层面） 

注： 

1、编制单元（街区）层面控制性详细规划按 55% 计费，编制地块层面控制性详细规划按 45% 计费。 

2、表中计费单价不含分图则。如增加分图则，计费单价分别增加 500元/公顷。 

3、如果增加建筑形体方案示意，则计费单价分别增加 2000 元/公顷。 

4、编制两个层面控制性详细规划计费基价为 35 万元。 

5、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 

1) 建成区：现状调研阶段 30%，方案阶段 40%，成果制作阶段 30%；若增加分图则，现状调研阶段 30%，

方案阶段 35%，成果制作阶段 35%； 

2）新区：现状调研阶段 15%，方案阶段 55%，成果制作 30%；若增加分图则，工作量划分比例为：现

状调研阶段 15%，方案阶段 45%，成果制作阶段 40%。 

6、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按总计费的 30%计取。 

 

3.1.3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1、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分为按单元（街区）整体修编和局部调整。 

2、单元（街区）整体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按 3.1.1和 3.1.2 进行计费。 

3、单元（街区）内局部地块调整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其内容一般包括

控规修改论证报告、论证方案、上网 GIS 数据等几部分内容。 

1）控规修改论证报告按 3.1.1和 3.1.2 计费的 50 %取费，论证方案根据其

内容、深度参考相关专项规划计费，上网 GIS 数据按 3.1.1和 3.1.2 计费的 5 %

取费。 

2）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效果图、实体模型、动画等，则费用另计。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城市新区、开发区 3500  

2 城市一般地段 4000  

3 城市重点地段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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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修建性详细规划 

3.2.1 居住区 

序号 用地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3以下 26000  

2 3～5 22000  

3 5～10  20000  

4 10～20 18000  

5 20～30 15000  

6 30～50 12000  

7 50以上 10000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10 万元。 

2、建筑单位为选型方案。如做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则建筑方案费用另计。 

3、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等，则费用另计。 

4、规划总平面方案每增加一个，委托方应增加 30%的规划费用。 

5、委托单位如果需要进行修建性总平面设计，则增加 50%的规划费用。 

6、需要编制竖向规划内容，计费则乘以 1.3 的系数。 

7、需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价、日照分析等规划，按相关专业规划另行计费。 

 

3.2.2 城市一般地段公建 

序号 用地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3以下 30000  

2 3～5 28000  

3 5～10 26000  

4 10～20 22000  

5 20～30 19000  

6 30～50 16000  

7 50以上 12000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12 万元。 

2、建筑单位为选型方案。如做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则建筑方案费用另计。 

3、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等，则费用另计。 

4、委托单位如果需要进行修建性总平面设计，则增加 50%的规划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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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需要编制竖向规划内容，计费则乘以 1.3 的系数。 

6、需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价、日照分析等规划，按相关专业规划另行计费。 

 

3.2.3 城市重点地段、大型公建及周围地段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城市重点地段 30000  

2 大型公建 35000  

3 主要公建及周围地段 35000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15 万元。 

2、建筑单体为选型方案。如做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则建筑方案费用另计。 

3、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等，则费用另计。 

4、委托单位如果需要进行修建性总平面设计，则增加 50%的规划费用。 

5、需要编制竖向规划内容，计费则乘以 1.3 的系数。 

6、需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价、日照分析等规划，按相关专业规划另行计费。 

 

3.2.4 公园、游乐场及其它园林规划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20 万元。 

2、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等，则费用另计。 

3、专业公园规划乘以 1.3～1.5 复杂系数。 

 

4 风景区规划 

4.1 风景区规划大纲 

序号 规模（平方千米） 计费单价（万元/平方千米） 备注 

1 小于 50 1.0   

2 50-100 0.8   

3 100-200 0.7   

序号 用地面积（公顷）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小于 20 20000  

2 20～50 15000  

3 50～100 10000  

4 100 以上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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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模（平方千米） 计费单价（万元/平方千米） 备注 

4 200-500 0.5   

5 500 以上 0.3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 

2、本计费为单独编制风景名胜区规划大纲计费。 

 

4.2 风景区总体规划 

序号 规模（平方千米） 计费单价（万元/平方千米） 备注 

1 小于 20 3.0   

2 20-50 2.5   

3 50-100 2.0   

4 100-200 1.5   

5 200-500 1.2   

6 500 以上 1.0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说明：原有标准中的总体规划基价和大纲基价都是 15 万，存在不

合理因素，因总体规划包涵风景区规划大纲的工作，内容也较之完整丰富，基价应该比大纲有所提高）  

2、风景区总体规划计费已包括风景区规划大纲的工作量。 

3、规划单位资质，城市规划/旅游规划乙级可乘以 1.2 的系数，城市规划/旅游规划甲级可乘以 1.5 的

系数； 

4、审批级别，上报省厅各部门审批可乘以 1.5 的系数，上报国家部委审批可乘以 1.8 的系数，上报国

务院审批可乘以 2.0 的系数； 

5、其他景区类型（旅游区、森林公园、水利风景、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可参考取费。  

6、风景区总体规划的面积，应按实际规划用地面积计算。水面应按实际规划利用范围计算。 

 

4.3 风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规划设计计费参照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标准。 

2、详细规划的面积，应按实际规划用地面积计算。若因完整性需要，必须

纳入到规划范围内的非利用区域（保护性林地、园地、耕地、草地，纯自然水域、

滞留用地）部分，可按其范围的 20%计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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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风景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序号 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万元/公顷） 备注 

1 小于 20 2.5   

2 20-50 2.0   

3 50-100 1.8   

4 100-200 1.5   

5 200 以上 1.2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 

2、审批级别，上报省厅各部门审批可乘以 1.5 的系数，上报国家部委审批可乘以 1.8 的系数。 

3、详细规划的面积，应按实际规划用地面积计算。若因完整性需要，必须纳入到规划范围内的非利用

区域（保护性林地、园地、耕地、草地，纯自然水域、滞留用地）部分，可按其范围的 10%-20%计算面积。 

 

5 城市近期建设规划 

1、单独编制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计费按城乡总体规划计费的 40%计取；如

与城乡总体规划同时编制，则按城乡总体规划计费的 30%计取。 

2、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费用小于 40万元时，则按 40万元计费。 

3、如在近期建设规划实施阶段编制年度实施计划，按近期建设规划计费的

20%计取；无近期建设规划单独编制年度实施计划，按近期建设规划计费的 40%

计取。 

注： 

1、本计费中的城市分类，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所

规定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 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标准区分，不含乡镇规划。  

2、以规划期末人口预测为计费依据。  

3、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计费基价为 40 万元。 

4、在编制近期建设规划中，如需进行相关专题研究，应单独计费。计费为：超大城市 30 万元/每个，

特大城市 25 万元/每个，大城市 20 万元/每个，中等城市 15万元/每个，小城市 10 万元/每个；单独编制

的专题研究应单独计费。  

5、编制近期建设规划，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为：现状调研阶段（30%），方案阶段（50%），最终成果

阶段（20%）。 

6、规划调研和考察费用由双方商定，委托单位组织的，费用由委托单位承担；规划设计单位自行组织

的，费用由规划设计单位自行解决。 

7、数据库标准入库计费按照近期规划收费的 30%来计。 

8、单独编制《近期建设规划实施评估》、《总体规划修编前期研究》等按照城市近期规划计费的 20%来

计费。 

101



 

6 城镇体系规划 

序号 规模（万人） 计费单价（万元/万人） 

1 <100 1.5 

2 100-500 1.2 

3 500-1000 1 

4 1000-5000 0.8 

5 >5000 0.4 

注： 

1、表中人口规模以规划期末区域总人口为准。  

2、都市圈、城镇群、区域协调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一体化规划等区域尺度的规划项目，设计

深度与城镇体系规划基本一致的参考本标准执行。  

3、在编制城镇体系规划中，如果需要进行相关专题研究，应单独计费。计费为：省域、区域、特大城

市为 50 万元/每个，大城市为 40 万元/每个，中等城市为 30万元/每个，小城市为 20 万元/每个。  

4、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100 万元。 

5、考虑我国不同区域尺度下人口规模、城镇密度差异较大，各地区研究深度、资料收集难度也有较大

不同，可以乘以 0.8-1.5 的难度系数进行修正。 

 

7 城市设计 

7.1 总体城市设计 

7.1.1总体城市设计是针对城市集中建设区及周边必要区域，从宏观层面研

究确定城市风貌特色，保护自然山水格局，优化城市形态格局，明确公共空间体

系等系统要求的总体设计。 

7.1.2单独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阶段的总体城市设计，根据城市规

模分档计费，依据总体城市设计成果内容确定计费单价。 

序号 
城市规模 

（万人）  

计费单价 

（万元/平方公里）  
备注 

1  
小城市  

（50 万人以下）  
6.0   

2  
中等城市  

（50万～100万人）  
5.5   

3  
大城市  

（100万～500万人）  
5.0   

4  
特大城市  

（500万～1000万人）  
——  

建议针对行政区或

功能区等编制总体

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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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规模 

（万人）  

计费单价 

（万元/平方公里）  
备注 

5  
超大城市  

（1000 万人以上）  
——  

建议针对行政区或

功能区等编制总体

城市设计  

注： 

1、本计费中的城市规模分类，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

所规定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 中等城市、小城市标准划分。其中，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不建议

针对市域层面编制总体城市设计，建议针对下辖行政区或者功能区单独编制与分区规划相对应的总体城市

设计，收费标准可根据所在城市的实际情况另行规定。 

2、总体城市设计计费基价为 100 万元。 

3、总体城市设计按照总体规划或者分区规划确定的规划期末城镇建设用地面积计算规划费用。 

4、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实体模型、动画等，则费用另计。 

5、上述计费标准不含总体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费用。 

7.1.3总体城市设计导则，是指根据总体城市设计，对城市风貌特色、空间

形态格局、公共空间体系、建筑整体控制等方面提出系统性控制要求的公共政策。 

7.1.4已编制总体城市设计的地区，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增加总体城市设计导

则，则按照总体城市设计收费标准的 50%进行收取；尚未编制总体城市设计的地

区，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单独编制总体城市设计导则，则按照总体城市设计收费标

准的 1.5倍进行收取。 

 

7.2 重点地区城市设计 

7.2.1重点地区城市设计是针对城市核心区和中心地区、历史风貌地区、新

城新区、重要街道、滨水地区、沿山地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地区，对城市形态和

公共空间等方面进行的整体构思与详细设计，是塑造高品质城市空间的重要阶段。 

7.2.2单独编制重点地区城市设计，根据用地规模分档计费，依据详细城市

设计成果内容确定计费单价。 

序号 用地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万元/公顷） 备注 

1 10以下 —— 

参照该地块内建筑

设计方案阶段的标

准计费。 

2 10～50 3.0  

3 50～100 2.5  

4 100～2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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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地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万元/公顷） 备注 

5 200～300 1.5  

6 300以上 1.0  

注： 

（1）重点地区城市设计计费基价为 60 万元； 

（2）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实体模型、动画等，则费用另计； 

（3）委托单位如果要求编制建筑单体方案，则建筑方案设计费用另计； 

（4）表中计费标准不含详细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费用。 

7.2.3详细城市设计导则是根据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将设计语言转化为管理

语言，对城市形态、公共空间、建筑整体控制等空间要素，提出的刚性与弹性相

结合的控制引导要求。 

7.2.4 已编制详细城市设计的重点地区，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增加详细城市设

计导则，则按照详细城市设计收费标准的 50%收取；尚未编制详细城市设计的重

点地区，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单独编制详细城市设计导则，则按照详细城市设计收

费标准的 1.5倍进行收取。 

7.2.5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在规划实施阶段进行城市设计整合工作，该部分费

用按照详细城市设计收费标准的 50%收取。 

 

7.3 专项城市设计 

7.3.1专项城市设计是针对街道系统、广场与公园系统、慢行系统、绿道系

统、视廊系统、河流水系、城市风貌、建筑色彩、城市天际线、户外广告和夜景

照明等城市系统与要素单独编制的城市设计。 

7.3.2 总体城市设计基础上单独编制的专项城市设计，按照总体城市设计

收费标准进行独立计费。 

7.3.3 详细城市设计基础上单独编制的专项城市设计，按照详细城市设计

收费标准进行独立计费。 

 

7.4 其它 

7.4.1重点地区范围以外地区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增加详细城市设计

要求的专门章节与附加图则，应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计费基础上，增加 50%的规

划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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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城市设计方案征集、招投标、方案比选等费用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7.4.3单独编制城市设计实施评估报告，按照相应阶段城市设计计费标准的

20%进行独立计费，计费基价为 20万元。 

 

8 镇规划 

8.1 镇总体规划 

序号 
建设用地规模 

（平方千米） 
计费标准（万元） 

1 ≤2 50万元/个 

2 2-5 
50-80万元 

每增加 1平方千米，按 10万元/平方千米计费 

3 5-10 
80-120万元 

每增加 1平方千米，按 8万元/平方千米计费 

4 10-20 
120-180万元 

每增加 1平方千米，按 6万元/平方千米计费 

5 >20 参照城市总体规划收费标准 

注： 

1、本计费中的标准适用于县级人民政府驻地以外的镇规划。 

2、编制镇总体规划时，应同时编制镇域村镇体系规划。 

3、规划设计计费按规划期末的规划建设用地面积计算，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 

4、本计费含镇区总体规划和镇域村镇体系规划。 

5、如果进行专题研究，应单独计费，计费为 15 万元/专题。 

6、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为：现状调研阶段 30%，方案阶段 40%，成果制作阶段 30%。 

 

8.2 镇详细规划 

参照相应的城市详细规划收费标准。 

 

 

9 乡、村规划 

9.1 乡规划 

9.1.1 城乡建设用地按 5万元/平方千米收费，其它用地按 5000 元/平方千

米收费。本规划含乡政府所在地规划和乡域村镇体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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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计费基价 40万元。 

9.1.3 如进行专项研究，应单独计费，计费为 10万元/专题。 

9.1.4 乡政府所在地详细规划参照相应的城市详细规划收费标准。 

 

9.2 村庄规划 

序号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公顷） 
计费标准（万元） 

1 ≤25 30万元/个 

2 25-50 
30-80万元 

每增加 1公顷，按 2万元/公顷计费 

3 >50 
>80万元 

每增加 1公顷，按 1.5万元/公顷计费 

注： 

1、村庄规划应包含村域规划内容。 

2、设计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 

3、建筑单体为选型方案。如做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则按建筑方案收费标准另计。 

4、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动画等，则费用另计。 

5、如果进行专题研究，应单独计费，计费为 5 万元/专题。 

6、各阶段工作量划分比例为：现状调研阶段 40%，方案阶段 40%，成果制作阶段 20%。 

 

9.3 村庄整治设计 

序号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公顷） 
计费标准（万元） 

1 ≤15 30万元/个 

2 >15 每增加 1公顷，按 1.5万元/公顷计费 

注： 

1、村庄整治设计深度参照修建性详细规划深度。 

2、设计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 

3、建筑单体为选型方案。如做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则按建筑方案收费标准另计。 

4、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动画等，则费用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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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交通规划 

10.1 综合交通规划 

10.1.1 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序号 城市规模（万人）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万人） 

1 小城市（50以下） 3 

2 中等城市（50-100） 3-2.5 

3 大城市（100-500） 
以 250万元为基数，每增加 1万人增

加 1.5万元规划费 

4 特大城市（500-1000） 
以 850万元为基数，每增加 1万人增

加 1.2万元规划费 

5 超大城市（1000以上） 
以 1450 万元为基数，每增加 1 万人增

加 1万元规划费 

注： 

1、本计费中的城市分类，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所

规定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标准区分，有完整行政辖区的区、县、镇

可参照同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2、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深度应满足《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建城[2010]13 号）所规定的深

度。【深度要求】 

3、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计费基价】 

4、城市规模为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规模。城市人口规模介于中间规模的城市，可用插入法计算。

【标准确定】 

5、本计费未包括委托单位组织实施交通调查工作的费用。【未包含工作】 

6、委托单位如果增加城市道路交叉口等规划内容和其他深度要求的，则根据其深度和工作量增加情况，

乘以 1.2-1.5 的系数。【调整系数】 

7、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计费，按照同等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 60%-70%收取。【发展战略计费】 

8、综合交通规划实施评估，按照同等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 50%-60%收取。【实施评估收费】 

9、单独编制重点功能区、枢纽地区的综合交通规划，参照区域综合交通规划的收费标准计费。【重点

地区计费】 

10、在开展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时设置专题研究的，专题费用参考轨道交通规划收费标准和交通专项规

划收费费用。【专项收费】 

10.1.2 区域综合交通规划 

项目类别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平方公里） 

普通地区 

<2平方公里 50 

2-5平方公里 35 

5-10平方公里 20 

>10平方公里 15 

枢纽地区 
机场、火车站、港口 基价为 150万元/处 

长途站、公共交通枢纽等 基价为 100万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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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区域综合交通规划是指行政辖区以内的功能区、产业园区等。【范围界定】 

2、区域综合交通规划，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计费基价】 

3、镇、乡、村的综合交通规划，可参照本标准执行。【镇、乡、村规划】 

4、委托单位如果增加城市道路交叉口等规划内容和其他深度要求的，则根据其深度和工作量增加情况，

乘以 1.2-1.5 的系数。【调整系数】 

 

10.2 交通详细规划 

10.2.1 区域交通控制性详细规划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万元/公顷） 

1 城市新区、开发区 1.0 

2 城市建成区 1.5 

注： 

1、区域交通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工作内容为针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道路交通网络、道路主要交叉口、

轨道交通线路、车站、车辆基地及交通场站等进行规划落地。【工作内容】 

2、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20 万元。【计费基价】 

3、上表计费标准中不含重大交通设施调整的费用。【不包含费用】 

4、以上区域交通控制性详细规划考虑项目深度和工作量增加等情况，可乘以 1.2-1.5 的调整系数。【调

整系数】 

 

10.2.2 交通承载力分析 

交通承载力是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体现交通与土地协调关系的重要指标。 

规划范围（公顷）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公顷） 

<10 - 

10<S<100 5.0-2.0 

>100 以 200万元为基数，每增加 1公顷增加 1万元。 

注： 

1、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计费基价】 

2、以上交通承载力分析考虑项目深度和工作量增加等情况，可乘以 1.2-1.8 的调整系数。【调整系数】 

 

10.3 交通详细设计 

10.3.1 总体交通详细设计 

序号 城市规模（万人）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万人） 

1 小城市（50以下） 3.0 

2 中等城市（50-1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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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规模（万人）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万人） 

3 大城市（100-500） 2 

4 特大城市（500-1000） 1.5 

5 超大城市（1000以上） 1.2 

注： 

1、总体交通详细设计计费基价为 60 万元。【计费基价】 

2、委托单位如果要求交通仿真等，则费用另计。【仿真计费】 

3、以上交通详细设计考虑项目深度和工作量增加等情况，可乘以 1.0-1.5 的调整系数。【调整系数】 

 

10.3.2 区域交通详细设计 

序号 用地规模（公顷）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公顷） 

1 <10 - 

2 10-50 1.5 

3 50-100 1.3 

4 100-300 1 

5 300-500 0.75 

6 500以上 0.5 

注： 

1、区域交通详细设计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计费基价】 

2、委托单位如果要求交通仿真等，则费用另计。【仿真计费】 

3、以上交通详细设计考虑项目深度和工作量增加等情况，可乘以 1.0-1.5 的调整系数。【调整系数】 

 

10.4 轨道交通规划 

10.4.1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城市规模（万人）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 

50 300 

每增加 50万人增加 20 万元编制费用 

注： 

1、该收费标准参考 2015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前期工作收费指导意见》。 

2、该收费标准基于《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GB/T50546-2009、国家发改委关于线网规划编

制评审的相关规定对线网规划内容、深度的要求而制定。 

3、表中城市规模为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期末规划区内（或线网重点规划范围内）城镇人口规模，

位于各档级之间时可采用插值法计取。 

4、上述计费方案考虑了线网规划的常规情况。规划城市有地形地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方面的特

殊要求时，在上述收费基础上乘以 1.1-1.5 的调整系数，具体取值由双方在上述范围内协商确定；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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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时另行开展专题研究，费用另计，且主报告收费不再考虑调整系数。 

5、线网规划调整：一般情况指战略定位、线网整体布局等线网规划核心内容基本不变的基础上进行的

线网优化工作，并且线网规模无较大变化，按上述标准的 80%取费；线网规划修编：一般情况指配合

上位规划修编或者扩大规划范围、系统层次而进行的重大规划修改，视为重新编制，按 100%取费。 

6、上述计费方案不含委托方特定的线网规划调研、考察等费用，如需组织调研和考察，费用由委托方

另行安排。 

7、上述计费方案为主报告编制费用，各类专题研究费用可参考《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

GB/T50546-2009 相关规定另行计取。 

 

10.4.2 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 

预计报建长度（km） 计费标准（万元） 

≤30 300 

50 350 

100 400 

150 450 

200 500 

≥250 550 

注： 

1、该收费标准参考 2015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前期工作收费指导意见》。 

2、该收费标准基于国家发改委《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编制和评审要点》（发改基础[2015]49 号）及相关

规定对近期建设规划内容、深度的要求而制定，是在城市轨道交通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完成、上报项

目工程方案满足预可行性研究深度的基础上编制近期建设规划主报告的费用。 

3、近期建设规划收费原则上按规模计取，考虑到项目商务谈判阶段业主已有初步的建设方案意向，能

够估出拟建规模，故本《意见》提出分档计费标准。实际工作中可视具体情况在上述各档内插值计取。 

4、该收费标准考虑了一般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的常规情况。当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较为复杂、工

程建设条件较为苛刻或在环境、文物保护、安全等方面有特殊要求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难度调整

系数，调整系数由双方在 1.1-1.5 内协商选取；必要时另行开展专题研究，费用另计，且主报告收费

不再考虑调整系数。 

5、近期建设规划调整：一般情况指在同一规划期限内，上位规划不变或者局部调整后，对已报批建设

方案进行的局部优化调整，按上述标准的 80%收费；近期建设规划修编：一般情况指规划期限发生调

整或者上位规划发生重大变化后进行的新的建设方案编制，按 100%收费。 

6、各类专题研究费用可参考《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GB/T50546-2009 相关规定另行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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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线网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评估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标准（万元） 

1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评估 50-80 

2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评估 40-60 

注： 

1、该收费标准参考 2015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前期工作收费指导意见》。 

2、“规划评估”指规划咨询单位接受政府主管部门或其他业主委托，作为第三方对轨道交通网络及其

用地规划的规划成果开展的独立评估。 

3、表中所列两类规划评估项目的收费视网络复杂性、评估难度分别在上述范围内计取。 

 

10.4.4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万元/km） 计费单价（万元/座） 

线路 5  -  

车辆基地 

综合基地 -  25  

车辆段 -  15  

停车场 -  10  

注： 

1、该收费标准参考 2015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前期工作收费指导意见》。 

2、城市轨道交通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工程方案研究应达到城市轨道交通预可行性研究深度，轨道

交通用地控制应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3、当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较为复杂、工程建设条件较为苛刻或在环境、文物保护、安全等方面有特殊要

求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难度调整系数，调整系数由双方在 1.1-1.5 内协商选取；必要时另行开展

专题研究，费用另计，且主报告收费不再考虑调整系数。 

4、有多路由方案控制的，应按相应规模增加费用。 

5、上述计费方案为主报告编制费用，各类专题研究费用可参考《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

GB/T50546-2009 相关规定另行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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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设计 

1、城市层面规划指引 

序号 城市人口规模（万人） 计费单价（万元/个） 

1 大城市 
100-300 50 

300-500 100 

2 特大城市 500-1000 150 

3 超大城市 >1000 200 

注： 

1、该收费标准参考 2016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设计计费指导

意见》。 

2、本计费中的城市分类，是按照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所规定的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大城市标准区分。 

3、表中人口规模以规划期末人口为准。 

4、可根据项目难以程度、地区差异、规划设计单位的资质等级等情况，乘以 0.8-1.2 的系数。 

5、本收费标准各项取费是基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建规函

【2015】276 号）规定的内容、深度要求而制定的，如果委托方要求增加或减少内容、深度，取费应

相应增减。 

 

2、线路层面规划指引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元/公顷） 

1 城市新区、开发区 3500 

2 城市建成区 4000 

注： 

1、该收费标准参考 2016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设计计费指导

意见》。 

2、表中计费单价不含地块控制规划指引，委托方如增加地块控制规划指引，则计费单价分别增加 500

元/公顷。 

3、如增加建筑形体方案示意，则计费单价分别增加 2000 元/公顷。 

4、如增加交通枢纽布局规划研究，计费单价根据交通枢纽的复杂程度分别增加 20-50 万/个。 

5、可根据项目难以程度、地区差异、规划设计单位的资质等级等情况，乘以 0.8-1.2 的系数。 

6、本收费标准各项取费是基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建规函

【2015】276 号）规定的内容、深度要求而制定的，如果委托方要求增加或减少内容、深度，取费应

相应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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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站点层面规划设计指引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元/公顷） 

1 一般站点 16000 

2 其他站点 18000 

注： 

1、该收费标准参考 2016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规划设计计费指导

意见》。 

2、建筑单体为选型方案。如做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则建筑方案费用另计。 

3、委托单位如果要求制作效果图、模型等，则费用另计。 

4、委托单位如需要进行修建性总平面设计，则增加 50%的费用。 

5、其他站点指《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中的枢纽站、中心站、组团站、特殊控制站和端头

站。 

6、可根据项目难以程度、地区差异、规划设计单位的资质等级等情况，乘以 0.8-1.2 的系数。 

7、本收费标准各项取费是基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建规函

【2015】276 号）规定的内容、深度要求而制定的，如果委托方要求增加或减少内容、深度，取费应

相应增减。 

 

10.4.6 客流预测 

工作阶段 计费标准 

线网规划阶段 

按相应阶段主报告编制收费的 30%-40%计取，

且不低于 120万元 
近期建设规划阶段 

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 

注： 

1、该收费标准参考 2015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前期工作收费指导意见》。 

2、该收费标准基于《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规范》（待颁布）及相关规定对客流预测专题内容、深度

的要求而制定。 

3、综合考虑城市规模、报建规模、线路长度及预测难度等因素，在上述范围内取费。 

4、以上费用不包含交通调查费用。 

 

10.4.7 轨道交通车站接驳设施规划 

轨道车站接驳设计规划条件收费标准 

类型 收费标准（万元/处） 

单线车站 30 

两线及以上换乘车站 5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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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车站接驳规划设计具体情况的难易程度等情况可以乘取 0.8-1.5 倍系数。 

2、收费标准中未包含现状交通调查、周边土地控规调整、交通仿真等内容，若包含上述内容应根据具

体工作量另行补充费用。 

 

10.5 交通专项规划 

交通专项规划特指城市道路系统专项规划、城市公路系统专项规划、城市常

规公交专项规划、城市步行与自行车专项规划、城市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城

市综合客运枢纽专项规划、城市物流与货运交通系统专项规划、城市交通管理与

安全规划、城市加油（加气）充电桩设施专项规划等。 

序号 城市规模（万人）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万人） 

1 小城市（50以下） 1.5 

2 中等城市（50-100） 1.5-1.2 

3 大城市（100-500） 
以 120 万元为基数，每增加 1万人

增加 0.8万元规划费 

4 特大城市（500-1000） 
以 420 万元为基数，每增加 1万人

增加 0.6万元规划费 

5 超大城市（1000以上） 
以 720 万元为基数，每增加 1万人

增加 0.5万元规划费 

注： 

1、专项规划深度为国家相关专业规划编制办法所规定的深度。 

2、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 

3、城市规模为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人口规模。 

4、城市人口规模介于中间规模的城市，可采用插入法进行计算。 

5、本计费未包括委托单位组织实施交通调查工作的费用和大数据资源购买等费用。 

6、委托单位如果对单项专业有特殊要求时，应根据其规划深度和工作量增加情况，乘以 1.1-1.3 的

系数。 

7、专项规划根据本表计算，结合各专项的具体情况乘以如下专项系数：城市道路系统专项规划为

1.3-1.5、城市道路系统专项规划为 1.3-1.5、城市常规公交专项规划为 1.2-1.3、城市综合客运枢纽

专项规划为 1.2-1.3、城市步行与自行车专项规划为 1.2、城市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为 1.1、其他专

项规划系数为 1.0。 

8、其他专项规划可根据工作内容及规划深度参照相近的专项规划取费。 

9、专项内细化的不同类型规划编制，可根据内容和深度适当折减。 

10、如需做客流预测，按相应阶段主报告编制收费的 30%-40%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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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交通改善规划 

序号 用地规模（公顷） 计费指导标准（万元/公顷） 

1 <10 - 

2 10-50 2.0 

3 50-100 1.8 

4 100-300 1.5 

5 300-500 0.75 

6 500以上 1 

注： 

1、交通改善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20 万元。 

2、委托单位如果要求达到方案设计深度，参照道路交通设施条件进行计费。 

3、以上地区交通改善规划考虑项目深度和工作量增加等情况，可乘以 1.0-2.0 的调整系数。 

4、委托单位如要求交通仿真，则费用另计。 

10.7 交通影响评价 

项目类别 
建筑规模 

（万平方米） 

计费指导标准 

（万元/万平方米） 

计费指导标准 

（万元/处） 

一般开发项

目 

S≤10 - 20 

10＜S≤20 1.8-1.6 — 

20＜S≤50 1.6-1.5 — 

50＜S≤100 1.5-1 — 

大于 100 1 — 

交通类项目 

枢纽 — 30 

公交场站 — 20 

停车场及其他 — 15 

注： 

1、参照国家标准《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编制指南等要求。 

2、难度调整系数，大型商业商务中心、商业综合体、超市、会议中心、体育中心、商业中心等开发项

目等过《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上限的建筑，收费应按 1.5-1.8 系数计算，交通仿真另行

收费。 

3、交通类项目根据其衔接交通方式乘以调整系数，航空、铁路、港口、长途等枢纽 2.0-3.0，城市公

共交通枢纽 1.0-1.5，公交首末站、中心站（停车场）、保养场等 1.0-2.0，停车场 1.0-1.5 等。 

 

10.8 交通量化分析 

10.8.1 交通专项调查 

1、单独编制交通专项调查分析报告时，内容与深度应达到《城市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编制导则》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交通调查导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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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独编制交通专项调查分析报告，按照现状城市人口 0.4-0.6万元/万人。 

3、规划设计基价为 20万元。 

4、涉及到交通大数据购买的，应视情况另行商定费用。 

5、以上交通专项调查工作考虑项目深度和工作量增加等情况，可乘以

1.2-1.5的调整系数。 

 

10.8.2 城市交通模型能力建设 

1、单独进行城市交通模型能力建设工作，按照规划人口 0.5-1.0万元/万人。 

2、规划设计基价为 50万元。 

3、以上工作考虑项目深度和工作量增加等情况，可乘以 1.2-1.5的调整系数。 

10.8.3 交通仿真 

项目类型 计费指导标准 

机动车仿真 
交叉口 15万元/个 

道路 10万元/千米 

行人仿真 建筑单体 20万元/个 

注： 

1、不包括仿真软件购买费用。 

2、以上工作考虑项目深度和工作量增加等情况，可乘以 1.0-5.0 的调整系数。 

 

11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11.1 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序号 
规模 

（平方千米） 

计费单价 

（万元/平方千米） 

1 20以下 2 

2 20-50 1.6 

3 50-100 1.2 

4 100以上 0.8 

注： 

1、市政设施规划为国家相关专业规划编制办法所规定的深度。 

2、根据本计费标准，结合各专业的具体情况乘以如下专业系数：电力为 1.3、配电网为 1.8、燃气为

0.9、给水为 1.0、污水为 1.2、雨水为 1.0、再生水为 0.6、饮用水源及保护为 0.6、通信（不含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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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9、有线电视为 0.6、供热为 1.3、环境卫生工程为 1.1、河流水系为 0.9、照明为 0.8、市政工程

设施规划综合为 1.0，未列入以上专项的规划可按照 0.8-1.2 的系数计费。 

3、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 

4、开展相关专题研究，计费不少于 20 万元/个。 

5、能源（设施）规划计费，根据涉及多个单项规划的内容、深度情况累计计取。 

6、本计费标准不含法定规划修改费用，如需修改费用另计。 

7、若市政设施或管线仅开展总体层面规划，则按该规划计费 50%计取。 

 

11.2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 

序号 项目 计费单价 备注 

1 河道蓝线定线 3万元/公里 计费基价 3万元 

2 河道综合整治 20万元/公里 

计费基价 5万元。 

专业系数（按河道蓝线划分）：小于 30

米河道 0.4，30-50米河道 0.5-0.7，

50-100米河道 0.7-1.0，大于 100米河

道 1.0+ 

3 
市政管线规划

方案综合 

0.3万元/根.

公里 
计费基价 5万元 

4 
市政管线设计

方案综合 

0.5万元/根.

公里 
计费基价 5万元 

5 
市政管线规划

选线 
1.5万元/公里 

计费基价 5万元。 

每增加一个比选方案，难度系数增加

0.3 

6 
市政设施规划

选址 
20万元/处 

视区位条件、规划内容、深度不同考虑

难度系数 1.0±。独立选址难度系数

1.0+，每增加一处比选方案，难度系数

增加 0.3。如选址基本确定，进行控规

深化，难度系数 0.5-1.0 

注：根据实际工程及工作深度情况可考虑 1.0±的难度系数。 

最终收费=计费单价*工程量*专业系数*难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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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综合管线规划 

序号 类型 计费单价 备注 

1 
管线工程

综合规划 

主干道 5万元/千米 或按照单根管

线长度 0.65万

元/千米计费 
次支路 4.5万元/千米 

2 
城市综合

管廊规划 

城市用地面积 7万元/平方千米 
 

主通道 6.5万元/千米 

注：计费基价为 30 万元。 

 

 

 

 

11.4 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序号 规模（万人） 
总体规划计费单价 

（万元/平方千米） 

详细规划计费单价 

（万元/平方千米） 

1 50 以下 2.5 10 

2 50-100 2 9 

3 100 以上 1.5 8 

注： 

1、计费基价为 40 万元。 

2、规划协调区按其计费 20%-30%计取。 

3、委托单位如要求单独建立水力分析模型，按 4 万元/平方千米另计。 

4、开展相关专题研究，计费为 20 万元/个。 

 

12 单独编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及文化遗产保护

专项规划 

12.1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序号 城市规模（万人） 计费单价（万元/平方千米） 

1 小城市（50以下） 4.0 

2 中等城市（50-1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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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规模（万人） 计费单价（万元/平方千米） 

3 大城市（100-500） 1.5 

4 特大城市（500-1000） 1.0 

5 超大城市（大于 1000） 0.5 

注： 

1、本计费中的城市分类，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所

规定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 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标准区分。  

2、以总体规划规划期末人口预测为计费依据。 

3、按人口规模分档，并按照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建设用地面积计费，其中，非建设用地面积按 0.1 系数

计费。  

4、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基价为 80 万。  

5、市（县）域部分按照专题计费，参考《指导意见》中总体规划专题收费标准，确定为 20万。  

 

12.2 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 

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计费范围包括两部分：镇区建设用地和划定的保护范

围用地，分别按下表计费。 

镇区建设用地 

序号 镇区建设用地规模（平方千米） 计费单价（万元/平方千米） 

1 小于 2 不低于基价 30万元 

2 2～10 6.0 

3 10～20 4.0 

4 大于 20 按历史文化城市保护规划计费 

 

划定的保护范围 

序号 保护范围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 （万元/公顷） 

1 小于 10 不低于基价 30万元 

2 10～30 2.5 

3 30～50 2.0 

4 大于 50 1.0 

注： 

1、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基价为 60 万。 

2、镇域部分按照专题计费，参考《指导意见》中镇总体规划专题收费标准，确定为 20 万。  

3、需要编制图则的区域参照历史文化街区的图则计费方式另行计费。 

4、历史文化名镇专题研究按 20 万/个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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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 

序号 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万元/公顷） 

1 小于 20 3.0 

2 20～50 2.5 

3 50～100 2.0 

4 100～200 1.5 

5 200 以上 1.0 

注：  

1、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按照村庄建设用地面积进行计费，收费基价 60 万元。  

2、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编制要求参照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并在其要求中加以简化，因此，按照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的 0.7进行收取。  

12.4 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按规划范围规模计算，并乘以文物类型系数、规划类型系数、其他调整系数。 

规划重点区域计费表 

序号 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万元／公顷） 

1 小于 5 3.5 

2 5～10 3.0 

3 10～20 2.5 

4 20～50 2.0 

5 50～100 1.5 

6 100～200 1.0 

7 200～400 0.8 

8 大于 400 0.5 

规划一般区域计费表 

规划 

一般 

区域 

序号 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万元／公顷） 

1 小于 20  1.1  

2 20－50  1.0  

3 50－100  0.9  

4 100－200  0.7  

5 200－500  0.5  

6 500以上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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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类型系数（用于规划重点区域计费调整） 

序号 文物类型 调整系数 

1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 0.5～0.8  

2  古建筑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 1.0～1.3  

3  石窟寺、石刻、壁画等 1.5～2.0  

注：其他类型选取相似复杂程度系数。 

 

规划类型系数（用于规划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总计费调整） 

 

12.5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保护整治规划 

序号  保护范围规模（公顷）  计费单价（万元/公顷）  

1 小于 10  6 

2 10～30  5 

3 30～50   4 

4 50～100   3 

5 100 以上  2 

注： 

1、可分为保护规划与保护整治修详规； 

2、单独编制保护规划或保护整治修详规均按此标准收费。 

3、二者同时编制，在单价基础上按照 2.0 系数收取。 

4、收费基价为 60 万元。 

5、如要求编制图则，则每公顷或每页图则增加 1 万元。 

6、如要求历史建筑测绘及建档，则费用另计。 

7、如要求制作实体模型、动画等，费用另计。 

8、如要求编制建筑单体方案，则建筑方案设计费用另计。 

序号 规划类型 调整系数 

1  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大纲（纲要） 0.3～0.5  

2  环境整治规划、展示利用规划 0.5～0.7  

3  文物保护规划 1.0  

4  世界遗产管理规划 1.0  

5  
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即文物保护规划与世界遗产管理

规划合编时）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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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类专项规划 

13.1 公共服务类专项规划 

公共服务类专项规划包含行政办公、文化设施、教育科研、体育、医疗卫生、

社会福利、商业设施、住房、旅游等九大综合类专项规划，若干单项类专项规划，

如下表所示。 

 

序号 综合类专项规划（大类） 单项类专项规划（小类） 

一 行政办公专项规划  

二 文化设施专项规划 

图书展览设施单项规划 

文化活动设施单项规划 

„„ 

三 教育科研设施专项规划 

高等院校单项规划 

中等专业学校单项规划 

中小学设施单项规划 

特殊教育设施单项规划 

„„ 

四 体育设施专项规划 

体育场馆单项规划 

体育训练设施单项规划 

„„ 

五 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划 

医院单项规划 

卫生防疫设施单项规划 

特殊医疗设施单项规划 

„„ 

六 社会福利设施专项规划 

养老院专项规划 

福利院专项规划 

„„ 

七 商业设施专项规划 

零售商业设施单项规划(商业网点规划) 

农贸市场单项规划 

„„ 

八 住房规划  

九 旅游规划  

 

综合类专项规划取费标准按照总体规划的 30% 收取，如果包含事业规划的

工作内容，按照总体规划的 40%收取；单项类专项规划按照总体规划的 15% 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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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基价按照城市规模如下表所示： 

综合类 

单项类 

 

13.2 城市综合防灾专项规划 

城市综合防灾专项规划包含抗震防灾、防洪防涝、消防、人防、气象灾害防

御等五大类综合性专项规划，以及重大危险源布局规划、应急避难场所规划等若

干单项类专项规划。 

综合性专项规划取费标准按照总体规划的 30%收取，单项类专项规划按照总

体规划的 15%收取。 

 

 

 

 

序号 
城市规模 

(万人) 

基价 

(万元) 

总体规划参考收费单价 

(万元/万人) 

1 小城市 50以下 40 6 

2 
中等城

市 
50-100 75 5 

3 大城市 100-500 120 4 

4 
特大城

市 
500-1000 450 3 

5 
超大城

市 
1000以上 协商 协商 

序号 
城市规模 

(万人) 

基价 

(万元) 

总体规划参考收费单价 

(万元/万人) 

1 小城市 50以下 20 6 

2 中等城市 50-100 35 5 

3 大城市 100-500 60 4 

4 特大城市 500-1000 220 3 

5 超大城市 1000以上 协商 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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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基价按照城市规模如下表所示： 

综合类 

注：如编制城市综合防灾专项规划，在该计费单项的基础上乘以 1.5 的系数。 

 

 

单项类 

序号 
城市规模 

(万人) 

基价 

(万元) 

总体规划参考收费单价 

(万元/万人) 

1 小城市 50以下 20 6 

2 中等城市 50-100 35 5 

3 大城市 100-500 60 4 

4 特大城市 500-1000 220 3 

5 超大城市 1000以上 协商 协商 

 

13.3 城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 

城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取费标准按照总体规划的 30%收取，计费基价按照城

市规模如下表所示： 

序号 
城市规模 

(万人) 

基价 

(万元) 

总体规划参考收费单价 

(万元/万人) 

1 小城市 50以下 40 6 

2 中等城市 50-100 75 5 

3 大城市 100-500 120 4 

4 特大城市 500-1000 450 3 

5 超大城市 1000以上 协商 协商 

序号 
城市规模 

(万人) 

基价 

(万元) 

总体规划参考收费单价 

(万元/万人) 

1 小城市 50以下 40 6 

2 中等城市 50-100 75 5 

3 大城市 100-500 120 4 

4 特大城市 500-1000 450 3 

5 超大城市 1000以上 协商 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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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生态环境景观类专项规划 

生态环境景观类专项规划包含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绿地系统、河道水

系等规划。取费标准按照总体规划的 30%收取，计费基价按照城市规模如下表  

所示： 

序号 
城市规模 

(万人) 

基价 

(万元) 

总体规划参考收费单价 

(万元/万人) 

1 小城市 50以下 40 6 

2 中等城市 50-100 75 5 

3 大城市 100-500 120 4 

4 特大城市 500-1000 450 3 

5 超大城市 1000以上 协商 协商 

注：如编制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在该计费单项的基础上乘以 1.5 的系数。 

 

13.5 更新改造类专项规划 

更新改造类专项规划包含城市更新综合类专项规划，以及旧城改造、棚户区

改造等单项类专项规划。 

综合类专项规划取费标准按照总体规划的 30%收取，单项类专项规划按照总

体规划的 15%收取。计费基价按照城市规模如下表所示： 

综合类 

 

 

 

 

序号 
城市规模 

(万人) 

基价 

(万元) 

总体规划参考收费单价 

(万元/万人) 

1 小城市 50以下 40 6 

2 中等城市 50-100 75 5 

3 大城市 100-500 120 4 

4 特大城市 500-1000 450 3 

5 超大城市 1000以上 协商 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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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类 

序号 
城市规模 

(万人) 

基价 

(万元) 

总体规划参考收费单价 

(万元/万人) 

1 小城市 50以下 20 6 

2 中等城市 50-100 35 5 

3 大城市 100-500 60 4 

4 特大城市 500-1000 220 3 

5 超大城市 1000以上 协商 协商 

 

14 规划选址与规划设计条件 

14.1 规划选址、选线 

14.1.1 控详层面（建设项目）规划选址、选线规划 

序号 设施性质 设施类型 规模 计费单价 备注 

1 
公共服务

设施 
  10万元/处  

2 

交通设施 

用地选址 
大型设施 50万元/处  

3 一般设施 15万元/处  

4 
单项选线 

铁路、轨道交通 3万元/公里 最低基价 10万元 

5 道路工程 1.5万元/公里 最低基价 5万元 

6 

市政设施 

用地选址 
大型设施 30万元/处  

7 一般设施 15万元/处  

8 
单项选线 

一般管线 1.5万元/公里 最低基价 5万元 

9 特种管线 2.5万元/公里 最低基价 8万元 

注： 

1、公共服务设施类，设置专业差异系数，其中社区服务 1.3、中小学 1.2、医疗卫生 1.2、养老 0.9、

殡葬 2.5、文化 0.8、体育 0.8，其余 1.0。 

2、交通设施类 

（1）大型设施包括机场、火车站、港口、交通枢纽等；设置专业差异系数，机场 2.5、火车站 1.5、

港口 1.5、交通枢纽 1.0； 

（2）一般设施包括轨道交通车辆段、铁路作业区、服务区、管理中心、加油站、停车场、公共交通的

辅助设施等；设置专业差异系数，轨道交通车辆段 1.5、铁路作业区 1.5、服务区 1.0、管理中心 0.8、加

油站 0.8、停车场 1.2、公共交通的辅助设施 1.0； 

（3）道路工程设置专业差异系数，高速公路 1.5、主干路 1.2、次干路 1.0、支路（乡村道路）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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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定通道，如越江隧道（桥梁）、地下道路等，参照单项选线中铁路、轨道交通类执行； 

（5）单项选线如增加节点竖向规划，则计费单价另行增加 3万元/处； 

（6）单项选线如遇复杂路段，可在上述单价基础上乘以系数 1.1-1.3。 

3、市政设施类 

（1）大型设施包括原水水库、雨污水处理厂、燃气厂、电厂、500KV 等级以上变电站、水利枢纽、垃

圾综合处置场等；设置专业差异系数，原水水库 1.5、雨污水处理厂 1.2、燃气厂 1.0、电厂 1.2、500KV

等级以上变电站 1.0、水利枢纽 0.8、垃圾综合处置场 1.2； 

（2）一般设施包括各专项除上述所列的各类其它设施，如消防站、泵站、调压站、工作井、阀室、泵

闸、机房、停车设施等，可按规模等级按系数 0.8-1.5 计取； 

（3）一般管线包括上水管、压力≤0.8MPa 燃气管、雨污水干管等；供电管线指 35KV（含 35KV）等级

以下线路； 

（4）特种管线包括输油管、热力管、专用物料管等； 

（5）单项选线如增加节点竖向规划，则计费单价另行增加 3万元/处； 

（6）单项选线如遇复杂路段，可在上述单价基础上乘以系数 1.1-1.3。 

4、方案调整按实际产生的工作量另行计费，一般不低于原设计计费的 30%。 

 

14.1.2 总规层面（专项规划）规划选址、选线规划 

以规划对象的功能要求为基础，论证规划对象的起讫点、规模、主要节点形

式等技术指标，研究项目选址、选线地区的用地条件和实施条件，规划深度与专

项规划中的选址、选线规划一致，并对后续控详编制（或调整）提出指导要求的

选址、选线规划。 

按上述 14.1.1 控详层面（建设项目）规划选址、选线规划计费的 60%计取，

最低基价为 10万元。 

 

14.2 规划设计条件 

14.2.1 设计任务书编制 

1、按各规划层次的设计计费的 20%计取； 

2、计费基价 10 万元； 

3、上述费用不含评审费用，费用另计。 

 

14.2.2 招标标书编制 

1、按招标标的的 20%计取； 

2、计费基价 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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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答疑、组织专家评审、会务组织的。按规划咨询，教授级高工 5000

元/工日，高工 4000 元/工日，工程师 3000 元/工日计取。 

4、上述费用不含会务组织费用 

 

14.2.3 土地出让阶段的设计条件编制 

1、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设计计费计取； 

2、最低基价 15 万元； 

3、上述费用不含专家评审费用，费用另计。 

14.2.4 道路交通设施规划设计条件（北规院） 

交通设施详细规划收费标准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 备注 

线路 
道路 5万元/公里  

公路 3万元/公里  

交叉口 
平面交叉口 2万元/个  

立体交叉口 5万元/个  

交通组织 交通组织 1万/公顷 
最低收费 10

万元 

其他设施 其他设施 1-5万元/个  

注： 

1、不同等级道路（公路）采用不同系数，支路（三级公路）1.0，次干路（二级公路）1.2，主干路（一级

公路）1.3，快速路（高速公路）1.5。 

2、不同立体形式交叉口采用不同系数，分离式立交 1.0，互通式立交 1.5。 

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20 万元。 

3、上表计费标准中不含用地调整的费用。 

4、以上区域交通控制性详细规划考虑项目深度和工作量增加等情况，可乘以 1.2-1.5 的调整系数。 

5、如需做客流预测，则根据工作量乘以 1.5-1.8 的调整系数。 

 

14.2.5 交通设施（不含道路）规划设计条件（北规院） 

本节交通设施是指除道路（公路）以外的其他交通设施的选址及规划条件，

道路（公路）的规划条件可参照道路交通详细规划的相关条款。 

交通设施类（不含道路）交通规划条件收费标准 

序号 项目类别 单价基准（万元/处） 

1 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80 

2 公交场站 30 

3 停车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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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单价基准（万元/处） 

4 加油加气站 50 

5 公路客运枢纽 30 

6 公路货运枢纽 30 

7 其他 20 

注： 

1、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可根据其衔接交通方式和工作量乘以调整系数，航空枢纽 2.0-3.0，铁路枢纽 1.5-2.5，

轨道枢纽 1.0-2.0 等。 

2、公交场站可根据其类型和工作量乘以调整系数，公交枢纽 1.0-2.0、公交首末站 1.0-1.5，公交中心站

（停车场）1.2-1.8，公交保养场（大修厂）1.5-2.0，其他为 1.0。 

3、停车场、加油加气站、公路客运枢纽、公路货运枢纽及其他交通设施的规划条件可根据其类型及工作量

乘以 1.0-2.0 的调整系数。 

 

15 信息技术服务 

15.1 信息咨询服务 

15.1.1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1、内容包括大数据分析、数据调查报告、流量预测等内容； 

2、计费依据“十七、规划咨询”专家咨询费单价（元/工日）与项目所需工

日（工日/个）计算确定； 

3、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费基价为 10万元。 

 

15.2 信息加工处理 

15.2.1 信息加工服务 

序号 项目类别 单价（元/平方公里） 备注 

1 
总体规划 

现状信息制作 2000  

2 规划信息制作 3000  

3 
控制规划 

现状信息制作 10000  

4 规划信息制作 15000  

5 
专项规划 

现状信息制作 500  

6 规划信息制作 600  

注： 

1、项目单价参考《测绘产品收费标准》中地图编制类。 

2、计费基价为 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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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区域计费可根据不同城镇化水平进行调整，调整系数为 0.8-1.5。 

 

15.3 信息系统开发 

15.3.1 数据框架技术服务 

单位：万元 

规模分类 

 

服务类别 

小城市

（<50

万） 

中等城市 

（50-100

万） 

大城市

（100万

-500万） 

特大城市

（500-100

0 万） 

超大城市

（>1000

万) 

服务内容 

数据资源

框架构建

服务 

综合数

据框架

建立 

10 15 20 40 50 

根据数据内容提供数

据子库、数据类和数据

主题三个高层次数据

组织目录。 

专题数

据框架

建立 

3 5 8 10 10 

提供进一步细化的各

专题数据子题、数据集

等数据组织目录 

数据规范

标准制定

服务 

数据标

准制定 
3 4 5 10 10 

根据专题数据框架逐

一制定数据标准 

注：城市规模为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规模。 

 

15.3.2 数据平台开发服务 

功能模块法： 

1、按 5万元一个模块计费； 

2、功能模块包括数据处理、应用开发、平台展示、用户管理等； 

3、系统平台开发费用，不含数据处理、软硬件购置； 

4、按城市（或地区）规模乘以系数，见下表。 

 
小城市

（<50万） 

中等城市

（50-100万） 

大城市 

（100万-500万） 

特大城市 

（500-1000万） 

超大城市

（>1000万) 

模块系数 0.8 1.0 1.5 1.8 2.0 

 

15.4 智慧“城市规划” 

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城市规划全流程的智慧化水平，服务内容包

括资料汇集平台、信息调研平台、数据分析平台、公众参与平台、规划展示平台，

以及城市运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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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小城市

（<50万） 

中等城市 

（50-100

万） 

大城市 

（100万

-500 万） 

特大城市 

（500-1000

万） 

超大城市

（>1000万) 

资料汇集平台 20 20 30 40 50 

信息调研平台 20 20 30 40 50 

数据分析平台 30 30 50 60 80 

公众参与平台 20 20 30 40 50 

规划展示平台 20 20 30 40 50 

城市运营平台 30 30 50 60 80 

注： 城市规模为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规模。 

 

16 研究型规划 

16.1 研究型规划—总体层面 

序号 城市规模（万人） 计费单价（万元/平方千米） 备注 

1 50以下（Ⅱ型、Ⅰ型小城市）  0.4～0.5     

2 50～100（中型城市）  0.35～0.4     

3 100～300（Ⅱ型大城市）  0.3～0.35     

4 
300以上（Ⅰ型大城市、特大

及超大城市）  
0.2～0.3     

注： 

1、规划深度参考总体规划阶段相关类型规划及研究的深度。 

2、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 

3、城市规模为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期末人口规模。 

4、城市人口规模介于中间规模的城市，可采用插入法进行计算。 

5、按实际研究范围面积计算规划费。 

6、综合性研究规划根据所涵盖的专业方向数量和类型，在该计费单价的基础上乘以 1.5-2.0 的系数。 

说明：计费单价需根据最终确定的总体规划计费单价标准进行相应调整，按照总体规划计费单价的 10%-15%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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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研究型规划—实施层面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城市新区、开发区 300    

2 城市一般地段 350    

3 城市重点地段 400    

注： 

1、规划深度参考详细规划阶段相关类型规划及研究的深度。 

2、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 

3、按实际研究范围面积计算规划费。 

4、综合性研究规划根据所涵盖的专业方向数量和类型，在该计费单价的基础上乘以 1.5-2.0 的系数。 

说明：计费单价需根据最终确定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计费单价标准进行相应调整，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计费

单价的 10%-15%确定。 

 

16.3 研究型规划—工程层面 

序号 项目类别 计费单价（元/公顷） 备注 
1 城市重点地段 2000    

2 大型公建 2400    

3 主要公建及周围地段 2400    

注： 

1、规划深度参考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相关类型规划及研究的深度。 

2、规划设计计费基价为 50 万元。 

3、按实际建设用地面积计算规划费。 

4、综合性研究规划根据所涵盖的专业方向数量和类型，在该计费单价的基础上乘以 1.5-2.0 的系数。 

说明：计费单价需根据最终确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计费单价标准进行相应调整，按照修建性详细规划计费

单价的 10%-15%确定。 

 

17 规划咨询 

17.1 顾问咨询服务 

适用范围： 

1、主要适用于非规划咨询的专家咨询，包括传统规划的建设实施评估：包括各

类试点评估，如新型城镇化试点评估、低碳新区试点评估、海绵城市试点评估和

市政综合管廊试点评估等；各类试点的申报材料编制；专项信息咨询等。 

2、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新型顾问服务，可参照此类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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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会议、短期顾问工作的服务收费标准表 

序号 级别 收费标准 

1 教授级高工 7500元/人/天 

2 高工 5500元/人/天 

3 工程师 4500元/人/天 

4 初级工程师 3000元/人/天 

注： 

1.顾问服务费用按照不同级别的收费小时费率计算： 

2.收费小时费率=工资小时费率*收费系数 

3.工资小时费率和收费系数根据工程咨询协会 2014 年工程咨询服务（境内）平均人工直接成本标准确定。

详见下表： 

工程咨询协会 2014 年工程咨询服务（境内）平均人工直接成本标准 

级别 工资小时费率 收费系数 

教授级高工 3000 元/人/天 2.44 

高工 2210 元/人/天 2.44 

工程师 1730 元/人/天 2.44 

初级工程师 1230 元/人/天 2.44 

 

17.2 开发策划 

主要内容包括： 

1、城市战略/新区开发策划类项目工作内容：  

城市研究、资源分析、基地分析、规划分析、市场分析、案例研究、定位研究、

项目策划、功能分区建议以及开发运营策划等内容。 

2、产业园区类项目工作内容：  

产业发展基础、产业发展态势、产业发展政策、产业发展思路、产业定位研究、

产业发展策略、产业发展布局、产业重点项目以及产业开发运营等内容。 

3、房地产开发策划类项目工作内容：  

宏观区域态势分析、社会经济态势分析、城市功能分析、房地产市场分析、上位

规划分析、项目基地分析、项目总体定位、项目业态策划、产品和布局建议、投

资收益测算。 

4、特色小镇类项目参照产业园区类项目、旧城改造类项目参照房地产开发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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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项目。 

 

序号 类别 收费标准 

1 城市战略策划类项目 150万起／个 

2 园区开发策划类项目 80-150万／个 

3 房地产开发策划类项目 

60-100 万／个（1000亩以上地产策划，

80-100 万／个；1000亩以下地下策划，

60-80万／个） 

注： 

1、城市战略、新区开发策划计费基价按照城市战略规划收费。  

2、园区类策划包含产业园区、度假区开发策划计费基价按照园区规划基价的 80%收费。  

3、可根据项目规模及难度调整 1.1-1.5 收费系数；可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给予 0.8-1.0 优惠。  

 

18 编制标书 

1、编制标书，指规划设计单位为管理部门或其他业主进行规划标书制定的服务

项目（原《指导意见》）。 

2、编制标书计费，按所编制项目规划设计费的 5％-10％计取。规划设计费在 50

万以下的，按 10％计取；规划设费在 50万以上的，按 5％计取。（原《指导意见》，

不作调整） 

3、编制标书计费基价为 5万元。 

 

19 规划标底 

1、规划标底费，指业主进行规划招标时，对未中标但符合投标要求的投标方案

所支付给投标单位的最低费用（原《指导意见》）。 

2、对于资质选拔/条件入围类招标，可不设置规划标底。 

3、有技术方案的招标，对未中标但符合投标要求的投标方案，必须设置标底补

偿费,按项目规划设计费预算的 20%-45%计取(增大比例幅度，区别技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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